111 2%+ 5 F 517950

AP 2R A B 2T j‘ﬁf#ﬁj{ﬁ»?ﬁ =4 % 4PN g

E T NIE A R

FAFEA R G RAREEY BF AR TR AT
B1I1#67 10p & B+ Fl 2 2 lll& R & 7FF 52290% - %
Hld A bR 0 ARATI2E 127 26P 3 RkA S R 0 2

s
B >
FIEB W o
FoFTEEE Ot PR AR
¥F 2 2d
S A2 B R A
‘ﬁl%i%?ﬂﬁ’%ﬁiﬁiﬁiﬁiﬁ%&jimﬁi

p
» 2E LR B N e o LA EA P IRARR R 2 » A EHF

2k 2561 - 46315 F MY R B WA RFHR
s & R EM BT L DR A RI09£97 ]
PAZT bR ARBEP L o TR P ER SHE RARTE R

CTF)1§50miw gt M@wdﬂfzwﬂfunﬁﬁﬂ
' Fik # 1) 5%t -fa(%@%LHﬁﬁ EAFED
6%5 [T F ] SE ) » HEL oA 3= 2 5P

.f’-*ﬁw’?fp%frpba‘ﬂiq% (LrmE-xllE) » F3 A
Prgimd Lo BM St 3R AR =) 5p B FET]
*’5 000~ % (AAE- %1717 ) "FHH{E 24 E
Bz Ml AR R 0 RBEEP BT A
:‘fd@ﬁwwﬁwﬂ\j&’ﬁﬁ—ﬁﬁuﬁawwLiéégﬁq
FE 2 BRAL AR HRRFUTER A K LGP



=5,

|

v oo AT WX FRI A2 E B JIE 0 Tidp Tl B TR 3
TAPRE RRALEEPFZEI B X BT LA A MRS
BV S5 S 1 mq;aéﬁag(&géHMﬁgji“
19225 20 & n $PB) o PR A ARA IR RHM hig s ™
TR M FANERRAETET TG REM G
Py R IFA xir_‘f“fz:._i/' :-'}55321‘? B oo ¥ Lb%é_]
ii%%ﬁuﬁvﬁmﬂﬁ%”%i’%iﬁm’iﬁ‘ﬁ

é‘iﬁr—'i\.‘»\{}; ’ E PFB’-FI\-‘) J °
Zﬁgé‘vf"m,g\
P A AR

_Ft

N

»
Wy

L L
7

=~
N
N

)_’r

4
‘370\

T
e

2]’
N

SHe

N

b Bl B L
A%
NI

OO

=
J?Q‘

W
T

PRRERBF ERELE (TH
5*%F%\€(Tf“@\
Frag (THes=2g) w10
E%‘g:_}’ﬁ:/k:})%li,z—z$ d FEFE o
()&%OOO%iSﬁEf% RN b
AR EIEyEE S100ERT 4 PR
$HRRE AL 7 ¢ s

—
B

Fﬂ?()?%&%

)
&

#

v =3
Y e
>
o3
&

J
wi
Y

2]
'
)

F
N

=~

N
v -\ -
Ty ey W

Ny

N

~

\
‘}‘ S .
\%3:

—=
T
F

¥
N

B & SR

@ﬁaﬁﬂfiﬁ
\ \'a 1—\ ﬂn‘\

A % L

g7 4 Qg,ii 3w B Em A ]07E3
TF A VRAT 0 A 4%4%101&3—275“{11% = TR
Ei%@§%<1ﬁl RETER) RABERR]
5%4,4,[313;»,?}%5 #5000~ > @ FFALIER R G
Riped ~ FFLRF B B T R R
B AR TR BB R Y g R
ZRACBREABT AP F LB EFERDFAE
AT EIEBRGE S R AR F o 12109880 B 3R A B o
EFAIFFLR FEFFEEE LA
(=3
bl

(¥

N

N

*

T

?,ifl
i

’

|
!

|

ErCE

al

‘M‘v B I TR P (R
=

\
l
4=

¥

\_.\

=

PEREEXHIHSE
WL PR EAR PR A E T
109287 30p mp & A F A 0RFRE % > RIAL Y 374 A ik
SR (THYAZ) BEIFA 2R E2 > 53
U ERE R G DAY AT S AR A F A
B DL FAFETEET S A ST REZHE

Do



UM T e O A RAL109E9T 1P AT ¥R A
BOP ok o 3P N Mo B H R A1E5, 000~ 2 p %
WREFP 2T PpA2T 5 HP L FHFE IO H 2
Ao TRE TR ﬁ/” g - &4

A FEA R L iRAR PR A 10637 23P F N BB 4 I
i\?i%ﬁgﬁ"% 2AERET R e e
FEF] o gzzzi"ﬁ F‘J}‘ r/zﬂ*‘TlF%‘« %”]ig’fﬂ
%1’?mﬁF%AffM+@*g%ﬁjﬁké%ﬁA
BTz ;y};l’ﬁ:/kﬂ%i'—i'ﬁ:& LEFAAR o XA I IHAT A
FRFFA G AHL T T RRITTFLF 0 A

EFASTIE ~ F R E S22 R ER T > KL b s
4

Yy

MH LAY A D ERR 2 UG 0 T P PR A LR PR PR A
B BT A R P RAT G M A B
S SR G /

FFIAGS RS K
AR R E S A AR N0 © A 3 FLINES S & s
AR ZBRLR AR By BAGERY
;J:fa,#"\fri.\%ﬂ\,%ﬁF’&Klﬁk ﬁ}tﬁ?#ﬁ-;\__‘g’%’kll?&%\;
o WEEERESN Y F Vg ERE ~ TR BIK
B2~ TR 'Jﬁ TP AFFB? )~ TRE
BaFAFF R & ea 2 2 ) > AR IFA T %N
PHEAZBERANRRTHN B2 F T HET K2

ETINS

Ao X FIWAAKREARGE Y FTLEIFFLA 0 AL A
OETRL QD SRTER i S
G =4 Vb

; é’ﬁ?/‘ ﬁJﬂ’EE"/r‘]L%}%F?
A A R MR A G URUVRRE R P SR 2 KUB
A g > /f@ﬂ—li

%’ﬂQg*%gﬁﬁﬁaiig
o
A



Ji

=

R
(ﬁﬁ@&ﬁ’ﬁé CRE - e RA R BB
.

Bt E R X AR 0 BRI A AR A RAMAP 00 2 3
AH-L;&A = :a %‘r;}ﬁa!g:aifgjf»iﬁx ‘:‘?I ) /‘\;%#mﬁ;go
R 2 F%A\Wk%’P%A%m%w ﬁaiﬁ’,
o :(—) A AR o (DS @R EM T o (B
FFA MR 1099 Tpded PR A RBRp ok > &P WP 5P
B A185,000% 0 2 p AL 2% p AT F
g R i'13~'500%;a:\ﬂ,?, (m)gg 42 17 > a2 2
BT o AP A4 EREER ) FSw o (DX 2 12
Ao BT AL S BRRLE
FPHEAAERS TG R Y B ]Fﬁé % l%it’%}ii AT
109# 87 309 LT B - o Bt i S S N AR
BEFT A ETRFM R "37@13‘1__" i; i FEwe™ i3 U
%@,”;@ F Rk b pF A s p 10997 1P AT b R4
ﬁ%19¢’¢%WA*n5de% 145,000~ & 4 %
FoMMAARTIFATTE R DU E R A A2 BT
FPo@REOM BT £ F M BT A -

\:

a4

14:3“’}3)1 a]b“’é/‘;«}é’ﬁﬁﬂ? f""/]oa\/z'l:

N f%i«%‘ﬁ’iﬂ” HEFLNT - R A g2

T w31 TR BHIEM2 TG A2 549005 % 1798
B +

-

@?%iv*%¥%*ﬁ’%ﬁiwéﬁﬁﬁ

BELEFERN REE IR I BRIEN NI
B DB p a7 AERY NI o (IEAHL KBRS T
RUprTdEGpe 2 g EFba LU e 4 2328 4
2 ochd b e e UM TR B 2 A BN
3’lﬁkw@%ﬁﬁlgfﬁﬁuﬁﬁﬁ(&éé%%E
BetFH26305L204-% 0 $B) c 2 & T X T4 g2 d iz



iﬁ’@@iﬁ&iﬁﬁ’lﬁiﬂﬁai
H i—ﬁ ﬁ;ﬁm-& ’ }@I}_«i —\"gﬂ-’_’k
A RBE-E T EIREF 2

_:‘

%/E’ﬁﬁ’*iﬁ

o
v 2 R AE

Y
M=

» X% % 5H3b

N

-

ERBA0E RGP e o TR EA B E XL F A2 B

Ptk E A4y o R E.

EepEfe > AP R

a0 H A g2 4

ER

hn piTATRIEL TEGH2 5
BRALT L T 4 2 gy T T 3 2

7

~~

L iE 42 4y
L FES

2 24

EFE™ BP
2/ “—l—
13 iE
LR A

/,/ %’ r,:'_

Xig % 1’1375'4 ’

N
‘|»
—

Y
T e 20

L i";'

/""}‘g ’

FE G +%E)§’ ?Jﬁ‘

K Z‘#SE (N gkq; ﬁul ARG B Y
o rR LT - ¥ 2 E %0 ¥

=
o i Lo

_;l;’%"

§9

ﬁH;'z—zZ‘
3

SE ESE

4=
o ¢
v

FEBREFE TRERRBRAEF A L
ﬁ%&iﬁ#\iﬁ@ﬁﬁ@iﬁ

AN B
fz:é F A

Kfl o 5’;}:&‘_%'@5.’?".:5]11-@“

i

v‘,u_&}i

PR A]09EGY 4P 3}-?2’7@—; §%4§ﬁ"‘
a(ﬂ@&i%%ﬂlﬁ~$3&iﬂ?~
bR B PR A st i

LHE L TR R

397 )

EfLAR ¥ £ iz

14 AR

TH A2
EXNE: ;3

VN

‘-_I’ ~
(= ‘}’

NS

¥ 5
P FIRE
ﬁks 12106

I

AN
=y

RELT

UGEE
PR
Bieps Y 5o
BN FER
AL bR
SN % S
£ 2

» B IR A
= #7757 2. LINE

BT
an

—\\

2
sH

e



“J

TEF P FABEFZArFE - T HEN 7P AEHE R
jﬁff%‘ A R PR 7%%4?\%@’! ) X iE S
PR AREERE T E A B d PR ARE L ¥t E
Tiger T AHEHYIRLIY R B R Ao iE - 1%
ﬁ%%ﬂ¥ﬁﬁ~wﬂiimsﬁ?~P%’$ﬁlﬁ1%
LR R o ¢t F A LSRR TR P AW bk E AR
FqgmiF LRI - - Fp—:mg%’ 23 B

TR A Por AR FHFEEEFEAE S
¥ I AE A ?’Mi&iﬁ’fﬁﬁ?%ﬂ—l’ A HoArdE
EEBRPAF o rREEpLLEERFER B2 p A
o 2 R A 2 B RPE TR AR
FE AR 2 EFE

2.8 T PR A B PR A Faentit - 2 LINEEZR R 0 5 i3
B2 $™ s P r At A R PR ~ 5 374
EE R4 ELE ﬁﬁ{ﬁ i B E o T o
I EERZ AL AR ELY TR A & FA AT
S A T4 8 %%E-wﬂ—r ® Rl T ALE R A
N B L LA “4’*%‘ # )
i dwkE KT F EREL THmA R w@*
A8 2 IFE ’jl"?\?ﬁfzp ERER o S ST T
%%i3ﬁf\$%%~§mgﬁ>’%w_géﬁmWEJ‘vﬁ
s s o MBFE PR GG T
ﬁﬁﬁw@ipéJ~rﬂ¥%if*%+<Mﬁﬁ 7
AATp Jd4p, ~ "THIANrFRELIFECE > B 4T
A Tﬁ%%ﬂ¥4’ﬁi$éﬁ%%@ﬁrﬁl
LI R IR VR R SRE A SRNE NI LY AR S
BoEikz2 a2 v H 2 (AAFE%3DI3TE) » FE#
J%4$iiﬁawrhyﬂ&’ﬁ%&J%%£$%Wﬁ
FCR 0 TR EFCFCR 0 B AFREP) 2 BRA AR AT S
LR BGERPN P EF TR kLK R
F2 (BAmE- %1087 TI07T®122 21 p 374 % 4 &

x\“\

[y



B AL T I WA §RE SR D § R ARE Y BITHE
%£$@“#$ﬁﬁmi%¥2§ﬁﬁ@?ﬁ$?%>’a
L N R R AR T R S
% RAE 5 AT iiﬁ‘ 2o B R A LG R AL R
% g ﬁ%Ff&ﬁﬁgﬁﬁ%imﬁ‘%ﬁiﬁéi
5l iR o £ B E MRS RE o 2 b
A

HIBFPIREL P FEFB2AER DTS b

T AFER A TT 2 E A L R PR ETE T R

J&ﬁ’@Wﬁ—\:Lmﬁﬁéﬁﬂﬁgﬁjﬁﬁ4%ﬁi@%
=4 2R EF R FIRA T LR
ﬁ‘%ﬁQf\ﬁyﬁlﬁﬂﬁléé?&”é*@£2é
T2 87 Hpd@2 ¥FEHELEEM P
L1 f%ﬁf:;“.,’iip\ 2&1 P B A G b
PR ATIR F G “,3‘%‘5@
Bd%\ﬁéﬁ-hvl‘* ,1:‘! &v]:xk73§; 14,/@ %%o
A PSR ARG SRAR P IR A "’E’ﬁ '2\g KERES >SN VS Qe
PP R A s TR AESRFIog 2T H L (LA
Fed = %212 75F ) - MIFARA wAR 37 A 2
FAFFIREFAE L L% 2 PrTp fic ik R0 %
VARl BIEZ G o A R FlgriEs
Es aﬁﬂwu@k%»aﬁygtﬁa—é;gﬁwﬁaﬁ@ﬂi
Wi - T EFIoF2 BRIy P FE 28 T 0T Y
T2 REF R L FI0TEI2P 2P A FA 54 BEF e
”@i~“i%ﬁ§%&&%%%ﬁﬁﬁ%Wﬁ

‘37?}

]

34

N = |
e
~

geixA R 'Fﬁﬂ;%ég“fipﬁiil‘]’a"q‘:}’ﬁé‘é R

BEF sk FrEET R (LARE - $1482151F ~ %152

2153F ) » F@ IR A L AFPLEI ~ AP RE

Ao B ERBIE A F A REF sscErEE 2 U] 0 L3R

AGRB TR EF N FAFLELETREF 0k TR
FE

&E“‘i v

v
S E S UL Ry 7

ik



o e ’?ﬁ%‘éﬂ%‘%ﬁv’%‘%%~€as‘@%¢¢%%ﬂu§a,ﬁ
B FEARG ARG H R R (LR 12
0F ) » pEtsmA @ MR M b2 B o 1 byt wrik d
109267 4p 52 ¢ R~ €2 lineH#m8 B (LA F ¥ %53
90F ) » = a T=igF %

CREE TR § & BT
R ‘r%iHRQ%%J<~F£%g$¢g
E B

e
\'V&
\

Bag g s R S R RM 2P -

O.8 F ATl Y wER N4 ‘wii FFA108F12% 19p
¥iE¥Axﬁi\“i%ﬁg%ﬁ@wﬁrﬂ¢ﬁ*

Ao g Feim L grd 109830 TR 0 LT M
B4 ’ﬁéﬁ*éﬂ“m o P I 108 E B EE Y A D E € R
PR R 1031 ¥ FLRE 2532 E
FATE ~ FRRE PR T ~ PR /14101 » A3k P P R
%&é‘fvm G B R ESITHI R RS g E 27 w108

EERLTEEIPNZE (LBZTEFIE ~ A ¥ - 5222

s 523622377 ) » FHRI AL R AL RIELETE
IR0 BRI FA 2 g A 5o TR e R P FARLLE
FEF KRR MR PR AT ST M L B
TR Rz EREEA TR o H_F 3 A ,:wﬁl.;ig;i;.saéw;a
'3 Txreerd BTE gdmre ATLTHH 2
W3 A 1088127 197 % 4 B § o - EEA ¢
Pi:i_i%ﬁfaé;;’ii,%’ﬁﬁlgf? SRR A tad\qiﬂﬂ”’b
M2 e FEZR S & LAy o

E)brt Ak R AR SR ET AL LR 2 R
$ErXRNEFEFLP LB (LRELETOT) - AR
FALRTE RS TRE HMEMHEZRAR o -
TR EIRAA AR KR et o v TR
PRELIEEF L H1FD, OOO’U%L‘“%E% Fl£ 7% (&
SR LA E%‘« E'{?’ﬁi}> ’iﬂ?"**&‘&%‘?}«:pﬁigﬁ

Iy

\\-

?**rr_rs{\



EEFHe , (RAmE- 5897 ) » 7 ik
P X 185,000 A 2 ARPEE R
' ﬁ%%%k?ﬁﬁJ’ GE TR €
TR E E R R S Rdp (LA
“T‘f%\ DTSR lKF' 7}3‘1}"1 I PR A AT
fi’—;j* X PRI EH 2287 K ‘J}]‘-}‘L
;ﬁ% PRA% 2 J B4 (”f’ FEIE L
5F) 0 Zm 20N VIR S Sk Y
&ggr«&AﬂAP HEZ Iermhd > 52 HPH{ iR
iR RIS 2 ﬁﬁﬁm%ﬂ—% ° "J-‘;iwﬁ;i PFA - g ARA R -
LR1FT A2 A ?%ﬁﬁﬁﬁmﬁﬁw’*ﬁP%A
gar A R 3 TP "ll_Ll ERETT L (LABRE- 5130
2131F ~ %1503 151F ) ’ﬁéii?%&ﬁ%%'/¢j$&4>f
M FAEDREZRFEEZEL LS EEM 0 &
bR A R R ALY R
I AT AR FAEARE LD LB TET
Sd 0 AEA BRI BRFM G2 > TR DM IFAEED
L (LR%EF1482152F ) ~108# Rk » ~ A lisp i 2
(A&t - %167TF ) ~108&4" 26 Jet Mm% (LA
Fed - %194F ) ~108&T7T" 297 et P lwik (R Af¥ -
%2107 ) ~108#10* 212" et Piwd (R ABRE - %22
6F ) &3 o ARELEAR Y '%&1084&)?;;%» CRAFEERE 2%
AP wmE M TAT R D ETREY B RPFHGER
ngg,4ﬁ R @12‘22’?9443J ' 109# 7= -2 7xFF e A%
H g §4§ B (LAmE- F16TF ~ %3

&~
3
Mins
T,

4
e

] R\i—
&y

J?o

()

E\x)i ~=

-,
M-
N¢

ERE r:Li—uﬁ.
- %89-~97TF
B RARPY R

%Wﬂm”ﬁﬁ‘

\

“d
cmb W
R L
F e o W ?\;‘5 *;\
-n\«,\,

-gL

\‘Sn‘r

\-H>

\v

,’1309 ) ’F&JJ;J?’%AIOMIO‘% 2127 yeidpmik b (R
At - F160F ) > BB PR AL HIFERE Y FA ¢
AR ETAEGIF m P FAFG N s R R R
ﬁ%ﬂﬁ%ug%ﬁJﬁ%AiiﬁwéﬁﬁfﬁA%th%P%
P ot b2 R r A2 WP pmIERS D i

SRR 2 o 4¢P%&fP%4~ﬁziﬁwﬁj



VIR EFFT AR SATER AT BB R R FIGEATE
TR FEEM G 2 ta o

([B)F2rABE A FRAN KA REE HE I
PRl 2 ax A B oo itk i‘%ﬁﬁfiﬁi@ & 1 L H1ghHhF
B & PR B T (F s T TERR G Fc g ) £ R
£ Rd BEE E3mE o AT AT HI ) 243k 1%
B iE S VR ERE e = ’i'ﬁf,fﬁilﬁ-’.iiigéi“a Faze (B
A - F89F ) c ARFT VM AL TR KU g

@%ﬁiﬁW¢4%i‘@%Piaﬁ_‘i%ﬁﬁ”J
o s yemit o PAEN AL BET RSP THLR
PRy 1 FEF AT RIS ET € R EH L
BHRFlZ22 5% RORHFERERL ~ s @ FHF N2
TR A FRE A Ko pLoh s EEEI0TEL127 21 P A4
AR, ES e g 1\?1%ﬁg%"b§*ri #
R R R NRE DR N £
w%ﬂ’ﬁ%%ﬁOZﬁE%mm;’%m—ﬁ%%ﬁ“{
FEF 23 ca g FH o 4FEe R 2K EF
BREE K BRER AV IRA2FE & A

pﬁﬁ%&ﬁimﬁ3g’1i¢§ﬁ°J§W?(Qi%
$- % 130T ) o MWL PR A P ARIE A B PR A Bt A
GRE X T B R AR o AR R ANI0TY 97 27
DY 4ETZmE “li%ﬁag’i‘ﬂgﬁ_@ﬁgj&/(ﬁ’ll%
RRNG L 2 o BB L TSP AL PR 2L g F L

FE TR RT BT 2R (LARE- 5129
C EREPFFAATIEEGRC B 2L Y SR R
TAR B A B PR ART T RFER G R FAH
FERMEL T4 gI2p2 52108 T A R E g b op s
R * % A 5 URURM e = o BRI dR o
s
3
e

)

\‘

.53

AT U A8 FFE2HMERTL > RTINS
SEd XEEPE PR LR E R Avie R FEE E 2
Eo Rt ARA TR BERFlag R H L g R kR

N

10



FERA s B PR ARG U R ke o o SR R A AT
FeohF 5 #r108#67 14p 2 lineH#=2 B (LR % £ 568
F) o F gl Tantape L amr L8 %Ki
ﬁéﬁgi%%ﬁﬁﬁy%’¢ﬁ+“mpLg@o»?u
ﬁ@ﬁ@?gﬁéﬁj3%’%i%&ﬁﬂﬁiﬁkiéi
E R S R fi%g R

Flz RPN P EAFF0TES
47 FFAre ’%\':_7\31’“’]?&@ l/,/?ﬁ/ﬁ‘ ’ Ej .‘;il,?ﬁf\;“lj 5 ﬁt/ﬁiﬁbfﬂ

iz,"“*- mlo R TIL TT SR AT
TALRE 2 8 - %’6?3%&1&#*%&&%;?%&1#@
H LT E A
RN 2EE > L TR %?5401"3€§J24*:éf£&?'r°7‘rﬁ;
i%*i%ﬁ’ﬂﬁiﬁ%x 2 Fr e Fo b P A BER AR 3F
ABEFIF RBEBRBEZ QX KA &v})‘; \‘gw;mﬁ}.
AP UETRE L > HE L2 4p 7 B R 2R
B2 PEFFHRP B gFL 298G 25k
Bom it Ezom A FRAZAPMA T - £ FAALKD
BRI BEMREZ > PRI Eo
UVkde > B2 $040EF 0BT A B3R EF A2 Tim-
SRR %%“i’m%%f%ﬁﬂééﬁ,%% 2 3 A4
TR 2 pE s WE A BT st o L Z G AEERE
Bk ABFEBMNGGHRL ERT > Lo ARRTIoD
kPP o AR FFAI09-8 30p Bk A ERF L ERM R
ETE AL o KA o B BFEAE MR PR A A
skt 3 B RFEEZ G “fﬁ,z % 220F 278 ~ X E % 487iF &
hitgde, TG hp o T PR L ALY B 22104
ERVE)FERIEH A2 B FAE R Z22F 7
BRHREAETR 0 p RO HE > TESR

A4
=
A
E Iy
=
S
P
‘T*':
WE
&y
W
| —
0%
A
>~
&
)
\
N
i
W
ﬁ\,
C
‘\1:\'.

-_—

=

Zal4,
fus]

\

#

e. by _‘;I
v Z_ L

11



Y S

T FEIATE o P RALERAGIFEG REMG TGRS
B~ R HA8TiE ~ B A2 %221 %27 F R 70 - FaEin
BUR UM o e E AR A 109897 1pAeT b
ﬁA&%Bﬁ’@E*ﬁQSﬂ@HJ%&Hﬂowa’i
PR REFPZAPATFHED L HFEFIFONFE 2
FI& 325 &22d - BF 5 R4 EIE’%&L‘J;# ’ 31',5*??,7};
EREHTASBREFL B PR £ o PR dpdE R Y
A g 0 RS BRI A L AR BB Y «i§*°

ANRANEEH P AR HA ST T E R A 2
Vo EARBEE RSP ANUF AN 55 £ 7
E - ] S A o

S B bhE AR LI REd £ Aol v oo

v = E 23] 113 & | 3 23 p

B e
FHEZE F OFTR
iz F P&E
E  F 3

T ARGRR AT o

3 EE

g = 5 B 113 =& 1 G 23 P

T Bk
e DI ERRE Fle R R (L ARE- $9TF)
5 p ¥ % 3
ik BARM R L2 T SRR i3 CEFEMETBEY
Forrik ¥Rk i S EHNETIEG
FEIRE R R 822 %% S GENEBE D
MR A A B EANM 6 R %% S pEnE B E Y
RADEHEEY AL AR it S G ETSE R
T3

12



(\ER)

(died 2 ¢ 2448
%éﬁ?\ﬂ%)
T L CEFIMEIALD
SR RETE kwd F
Mt L 500~00000000% r2 | r2#3- B > f4Ffede
m) B e

1~0000€000% 2 p )
3~0000€000F r2 + )

R NA AATAAER > g
4R E N R
e S
7 Foarn NA PARALASERE
i

it - P A REFEEFE80L82E ~ Ae¥ - %3591 3851
e Y HEN P
107#10* 8p L (3% 43 35:15)
A ARG THFLRE PR E AL R R AR
TiEE s @ s e b FHO T3 RN EHS P AR
o T T AR o
B % GF3 € 3:3:4D)
107#10% 16p | &4 % (B TS ¥ $---71016. doc ; #h %)
R ff‘r"'}?ﬁ'f*?%“ TR T T 39
(F 4 €383:44)
A Ade— gz LB 15:11F S e
AR ¥
107#107 17p |+ 374 (§:i% T304 $---7T1016. doc , A %)
B4 (3% 7000000000000. hinet. net---2550. pdf ; #% %)
G5 230:19
PR RPEERBES F 0 ML R i mAm B SR
ER I KIS SRR W Bk S R LR E R R U S e S
gy (GFH 4.0
(9 T107#10% 4p ot 425E ¢ - %.docx , %)
(@i T107#10% 4p st 210" 5p & AT B gfip--p % . doc
X, %)
R THEWENE
FEA ok
107#102 4p st 2107 5p EATH B F &R AL K E
ERAHROOHZEN 7 0 @384 7 R LR Aok 5" “@% & Hif
A

13




(\ER)

Ao (G5 351:26)
107#10% 23p |+ 374 (?% 5 350:41)
LY JA N I B ER SN
E 47 % “Wgﬁ%ﬁwﬁ’ﬁﬁ%éi§%“¥%$éi
(GF 5 € 383:49)
(3% 1 3%2:38)
107#11% 21p |E&F% (GE§ W 354:12)
FIAFRE N GHREA RNERH A RRHEL R EL
T FRANE AT A o e M e AR REE R AL
IBRBRNEERL WAL RBEFAGA B X RGPS
TR B A JI e
FoOLEREEELE FOAYFRRELAE RERE - LRR
BRI - TR G AIIT Y BB A WATILT IR
@é,?ﬁﬂm%@q’$14%41m%@ﬁﬁ*ﬂﬁ’w
M- RERAFRLETE o NP RELFSET o
B BOKeE ?
GFH L 350:1D)
A w1l
108=1% 22p o (GE5 W 33:27)
FFEA PREETARS AAGREF o VA BEAART LS BB o
AIXEFIF~x RERBA > gL fmbe?
108&1% 29p o (GF 5 W 34:23)
10817300 |E&F= (B3 T ad 1 f R 257 3. docx ) 46 %)
#FRE0:13)
FrA ¥ 5 € 6:20)
108&1%31p |F3wA (1B 700000003 5 1 kP35 ). docx | #h%)
10827 158 |+ 3 4 S G R A F S RE G Y D SR R0 R
A 7 f#
10827 18p B4R (FH 1015
10827 20p |+ 34 LR g R
gy 2
LA B
A% e R R B
108#&5% 3p A GEF € #T:4D)
5% (@i T 2= pdf | #4%)
(g% 7000000048 = 5 % 107531755752 > 7 B % € ---% > . pdf |
E)
(3% 4 3350:28)
108&5* 7p o (35 € 3%4:03)
108&7* 2p A GEF € #1:52)
10877 3p gy (35 € #7:56)

14




(\ER)

10877 10p

N

(GF4 L 33:23)

108277 11p

I

EA R
-~ HTE R TR S IR B R E B 4 0 5 5 B
AE L& ER B E R BT3RO
oM EY IR P EAREAFEE A
T i 2 08 R 138 » PR A BT ’ﬁ s Hp ¥ > F] A
FHRFTALZRANE > S FHPIPLHFE Y 0§
WA~ NRE M ERPHMES B PAAEY > B
a@ﬂiigﬁw@%ﬁﬁ’?ﬁ%%éi”%¥l$ﬂﬁ
g AIREANNNGEA G AHI PSR S
i’@%%ﬂﬁ WEALZEY o gEEe ~ R EB
5%A%%@ﬁwﬁ.@Eaiﬁﬁ’éig?wﬁ%mﬁ
;éﬁh%%i;%ﬂ W?ﬁﬁ"i%éimo
S MAMETRRES GRS 0 TV 1 FRE
) FEHS PSS E e R L R
ﬁiw%’wﬂﬁé FBMRANGFREIHEP L T £
2 Fregl s AR Y 1L R §87T#97 26 & A~ + -
“B}%‘w b3 % 09031635 5 fF > B2 & g 3 BTS2 A2
‘%f”mg %{gulb’%ﬁgﬁﬁfﬁg‘*{f’fmivl¢”"f‘1§fr’5$§
TR R A B M Y Rl AY L3 g R 0 IR F
18 f’%ﬂ'"I'E,'T._PFJP".ﬁlﬁ"l?,jklﬂ/zﬁf’fmif A 0 3
MEFNMBYLIRBFARIZRLFR oM Zp T PE
Lw A AL iﬁﬂi’m@ﬁiiPmﬁﬂﬁfﬁ 2
R A F A AR E LY A 7 o A I
EHAZ N B |y ?ﬂ"*%ﬁ%"liﬁf{ag}

.....

—

!
5
A¥

ik

108#107* 21 p

et
\'gﬁ
A¥

(B THHBMEARA CFZ BN EFHIP L3N do
cyHF)
(%5 € 550:42)

108#107* 23p

R

Afa halie > WEBR A o ABW A iE 0 ASBR A G et e
'?\C"/\&’ngl’u‘(?_\&@&g;:o -’f,g,,.]g%?

!
5
A¥

(%%ﬁd41%)

- R REEFT8E ~ #84186F ~ Aa¥ - %3871 399F

peF R

10867 11p

HENF

ML B R E LA g 7

EFA TV g IR AR SR

A FEA IS

A 32

AEIEA |EIEEE S A E LR AP E3-11 ~ 13-19902 55 2
oA ERIL O FRET -~




(\ER)

A (1% B4
(1% BlA)
QLRSS
108%12% 4p AR A FAREE 0 T MR EI08E B g 2ara (Fehg
SRS 7 B
A (77022 pbR))
b A (E-B))
108#12% 5p A (B T108# 2731 iTR#F(F 22).docx | %)
AP IRA | P
108#12% 9p MEFFA | EREE > GRER1 TRF LGN E 9w P F 54
2R X R R
FEEA ok~ TR AR - ko R b BEIR PE R L e
I A B DR
M IFA TfE 0 RA R L B TE
109#6% 4p AR A (18 3% rOOOOOOOZH)’;F;?‘ﬁ %ﬁ;ﬂ“--- % .pdf | #H%)
I R R B RE o B -
A F!Hérsﬁf?,;;iag%'&%%i?T@ BRI TR A
g g R
BT A | EIEE o AR OTEME A 2L e T 06
“kxkskokkok
FFA "‘jvﬁ“’%‘rmw v ?
SO L i
109#6% 23p (At 3rr  |[(BEHKE 1902415 FIRE 55 L ---623. docx)
ARG R R A AT T F Bea 2 BRI
PEA ¢ da F 5109370013750 ¥ 11 s g 3veg 9
(B % 11090245 736 % > 5% { %% ). docx)
10972 10p |+ 374 AT E Rieng Be ?
WA [ ARTA L TR AP ?
A Fla b A g g g iRk PRI T
A FA ok
109#77 158 |+ 34 (B T %=, pdf | #4%)
b FEA I
EAR G S — o h R R4 I EARRE
Lh Hyei -
A Bk
¢ 2

16




(\ER)

M FFA IS
EAREAE S T Ol - I AR DS 2 S Q BEE
bR a [(RERAR)
(1 B
109277298 234 [FMELGL F2eF (B RE T ZEP) 6 R
7
A IEA | E g g R~
10987 19p  |# 34 [FFEF 7 UREE G B R FEOS 2 02 i
LA TRl SBEHIE ~
FIFA E
M FFA A SERHE -
SR (1845 % @ w22 pdf)
CEI Y
(1B B
(@ TEn3Es~. docx | Hi%)
WA I

17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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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79號
上  訴  人  黃柏恩   
訴訟代理人  劉振珷律師
            于白儂  
被上訴人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法定代理人  凌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規定於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
    訟法第256條、第463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111年度勞專調字第5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頁）；其對被上訴人係於次月5日給付前月份薪資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更正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1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上之陳述，不涉及訴之變更，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22號判例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並非明確，致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新北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桃園公會）及台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台南公會）於105年間組成法務中心，共同聘僱上訴人擔任法務，由桃園公會提供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辦公室為勞務提供地，並依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由上開各公會法定代理人於理監事會議提案決議聘僱上訴人。嗣新北公會因與桃園公會理事長黃杲傑交惡而於107年退出，同年由被上訴人遞補，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27日第九屆第一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下稱系爭理監事會議）提案聯合聘僱上訴人，每個月給付薪資1萬5,000元，而上訴人工作內容有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惟109年8月間上訴人與桃園公會發生勞資爭議，時任桃園公會理事長兼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法定代理人黃杲傑慫恿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呂錫安以電話通知之方式，於109年8月30日無預警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被上訴人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解雇上訴人，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續，且被上訴人迄今不願接受上訴人之勞務給付，仍應給付上訴人薪資等語，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求為命：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106年3月23日第八屆第九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所載「贊助桃園公會法務人員車馬費」及「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可知被上訴人僅贊助桃園公會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並非被上訴人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又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人需於一定場所工作，亦無指揮監督之實，上訴人復不受被上訴人工作規則之限制，且上訴人非專屬被上訴人使用，其所完成之業務與被上訴人並無絕對之關聯，兩造間自無僱傭關係可言。雖上訴人主張其有勞務付出，惟無論僱傭、委任及承攬皆有勞務付出，且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多為諮詢上訴人之專業意見、委請上訴人修改文件或請求上訴人提供資料、範本，被上訴人僅能被動接受上訴人工作之成果，茲舉對話記錄內用語「可以請您提供…」、「這樣寫0K嗎？」、「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顯見被上訴人僅為諮詢上訴人之專業意見或提供資料，要非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又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每月固定金額之匯款，且被上訴人傳票資料之會計科目為薪資記載，故有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無論僱傭、委任及承攬皆有給付報酬，單單從固定金額之匯款，不足以推論上訴人具有僱傭關係中經濟上之從屬性，此僅為會計科目而已。上訴人再以其參與會員大會、處理事務件數統計及交辦工作紀錄對話等事項，認定有組織上之從屬性。惟被上訴人係委任上訴人處理就業服務法等法律問題，因公會對於會員每年繳交之月費須有一定之利用及預算編列，且須將給付報酬之工作成果向會員報告，故有前開會員大會或繳交工作成果之指示，上訴人於每年理監事會議中或於會員大會報告，與受任人之報告義務相似，非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片面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並不合法，且未給付後續薪資，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爰訴請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本息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判斷者為兩造間契約關係有無勞動關係從屬性存在。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則有規定。又按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認定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桃園公會、台南公會、全聯會聯合聘雇上訴人為法務，及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或所屬會員提供執行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業務，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等語，並提出法務中心年度公告、上訴人製作之法務公告及上訴人於109年6月4日參與被上訴人會員大會之照片（見調字卷第11頁、第35至37頁、第39頁），及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如附件二所示之LINE對話截圖等件為參。經查：
  ⒈觀諸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所示對話內容，可見呂錫安係就與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向上訴人為諮詢，並傳送函文請上訴人協助確認是否需為修改，再由上訴人依其專業確認是否修改，並以通訊軟體以為提交回覆，其等間如附件一對話實屬對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為討論、研議，要與工作之指揮監督無涉。故上訴人主張其於任職被上訴人期間係依呂錫安指示進行各項工作，且須一一報告工作進展，具有從屬性云云，尚非可採。是以，上訴人係自行從事法律諮詢及函文之修改作業，並未受被上訴人之人事監督與管理，而其所提供事務內容，亦係依其自身專業進行建議，具相當之自主性，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⒉再互核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如附件二之LINE對話截圖，兩造間之對話亦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提供工作彙報、請上訴人提供會員如須向警局等行政單位請假之請假單，性質上如完成委任事務之顛末報告或協助提供參考資料，而無上訴人所述受被上訴人或呂錫安指示或交辦工作該指揮監督情況存在，難認有人格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存在。此外，上訴人另提出法務公告四張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討論提案三：逃逸外勞背信罪之探討，並決議請法務針對此案研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本院卷一第89頁），據此主張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云云。然觀諸上開法務公告係分別載有「你應該知道的勞動事件法」、「外勞變更住宿地點是7日通報，不是住7日才通報」、「移工出入醫院雇主需供口罩，違者可開罰」、「謹慎使用外勞卡，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的犯罪工具」等主題，及與該主題相關勞動法令宣導、主管機關公告及法務之建議之宣導文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審酌被上訴人成立之宗旨乃「協助政府，推廣人力規劃及就業服務政策，並配合政府政策，協助維持國內及跨國人力仲介市場之秩序，促進國內外業者資訊之交流，以維護業者共同利益」（見本院卷一第158頁即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修訂草案可參），是依上開法務公告內容及被上訴人決議請上訴人就逃逸外勞背信罪議題為研究等情觀之，均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對被上訴人或其會員就涉及勞動人權及本國雇主權益應遵循法規、行政法令等事項提供建議及諮詢，且上訴人對上開研究議題之內容具有獨立裁量權，並非單純受上級指示交辦完成即可之任務，非屬在僱主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單純勞務」之程度。
　⒊從而，依附件一、二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訴人所提上開法務公告及法務中心年度公告等文件可見，上訴人所為法規諮詢、法務公告、協助移工涉外案件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等專業工作之進行，其處理之事務具其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其有人格上之獨立性，洵無疑義。
　⒋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與其他公會共組法務中心而以兼任方式延攬上訴人，並提出其於桃園公會之打卡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至75頁）。然上訴人無庸向被上訴人請假，且上訴人不因上開打卡單上各該月份之上班日數、時數為何，既收受被上訴人所匯入每月相同數額之給付，亦毋庸因請假或出缺勤情形而遭扣薪，而與被上訴人一般會務人員如遲到早退達一定次數須扣薪及請假應扣當日薪及全勤，並列入考績評估之規定有別，此有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會務人員工作規則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8至151頁、第152至153頁），益證上訴人受領報酬之數額、出勤、請假等亦未受上開工作規則及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之限制。上訴人就其所提供勞務內容或研究報告亦無違反效果，亦即並無證據證明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所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規範，且經上訴人於原審自承：沒有考績及獎懲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自難認兩造間具組織上之從屬性。至上訴人所提其於109年6月4日參與會員大會之line對話截圖（見調字卷第39頁），亦僅見「双幅黃秀香--高雄公會」該人陸續傳送「全聯會暨桃園公會杲傑理事長致詞」、「新北國亮理事長致詞」、「法務柏恩大哥」、「全聯會秘書長白儂」等文字訊息，及上開人員列席或起身說話之照片，尚無從憑此作為兩造間有組織上從屬性而為僱傭關係之證明。　　
　⒌查上訴人所引法務中心年度公告、被上訴人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關於「討論提案十二：本公會贊助聯合法務中心109年3月即將滿，是否繼續贊助，提請討論。說明：108年聯合法務中心提供本公會會員服務計：法規諮詢103件、勞資爭議事件諮詢53件、法務公告47件、訴願書協助7件、訴訟諮詢/協助15件。決議：同意繼續贊助」及該次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聯合法務中心108年法規事件處理統計等（見調字卷第11頁、本院卷一第222頁、第236至237頁），實屬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須依被上訴人之指示而為，並定期向被上訴人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以供被上訴人決定是否繼續委任，應屬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是上訴人徒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決議載有「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及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繼續贊助等語，即謂兩造間係屬人格及組織均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尚乏所據。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固定而具經濟上之從屬性等語，並提出存款歷史明細為憑（見原審卷第76頁）。然觀諸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建議：確實執行大會決議，檢討公會收支。」、「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聯合聘雇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見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上訴人於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予上訴人之決議時併檢附如附表所示「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及所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89、97頁），依如附表所示收費標準可知，上訴人所得上開報酬係包含其提供就業服務法規定之研究及對策、就業服務法草案提案等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即含括於每月車馬費），至陳述意見書部分，則另以字數及件數核給等情，顯見上訴人受領之金額，與其是否出勤無關，而為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報酬標準。則與被上訴人之一般會務人員或一般員工薪資金額與差勤記錄連結計算明顯有別，有被上訴人會務人員工作規則第11至16條規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0至131頁、第150至151頁），堪認上訴人應係以法務身分就被上訴人業務提供法務諮詢及法律意見協助而獲取報酬，與被上訴人間無經濟上從屬性。
  ㈣至上訴人另以被上訴人所給付款項之科目名目均為「薪資」為由，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提出被上訴人轉帳傳票（見原審卷第148至152頁）、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見本院卷一第167頁）、108年4月至6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194頁）、108年7月至9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10頁）、108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26頁）為證。然觀諸被上訴人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及收支明細表關於「人事費：薪資費用」後方說明欄均係記載「會務人員薪資+桃園法務贊助金」，109年亦將法務贊助款與其他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08至309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上（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均將給予上訴人之款項與被上訴人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而上訴人確有以法務身分提供法律諮詢及服務以參與被上訴人之業務，故被上訴人就此以薪資科目名義所為給付之性質屬上訴人之報酬，自無從採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之論據。至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該等報酬是否申報為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此屬有無違反稅捐行政法規事宜，與兩造間法律關係之定性無涉。
  ㈤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於系爭理監事會議曾做成「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千元聯合聘請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之決議，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9頁）。然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以兩造間勞務之提供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加以判斷，已如前述，自非單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載有「聯合聘『雇』」該等文字為判定。況系爭理監事會議雖通過聯合聘雇桃園法務之決議，然仍應探求真意、以兩造間契約約定及實際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此外，觀諸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載有「九、提案：桃園法務之贊助是否續約，提案討論。說明：⒈當初有附條件，年底檢討。⒉競選時的承諸，未滿一年即不續約是否適宜？⒊台南公會已續約。⒋預算已有規劃。建議：與黃法務商量，從月繳變年繳，金額可否減免2到3萬元。決議：目前維持原樣至明年3月，再討論續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9頁），堪認被上訴人自始均認未與上訴人間達成僱傭契約，所為給付僅係贊助款。且被上訴人於107月9月27日第九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其會務人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觀諸修正前後均明載被上訴人之會務工作人員編制為：總幹事、秘書、幹事、助理（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益證上訴人所任法務乙職，非屬被上訴人所屬會務工作人員，其亦未與被上訴人間存有僱傭關係，故上訴人執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應適用勞基法，為僱傭關係云云，難認有據。
　㈥上訴人另以黃杲傑於108年間當選全聯會理事長，原欲統合各公會由全聯會聘雇上訴人為專任，然不知何原因遲遲無法整合，據此主張被上訴人係與桃園公會等其他公會共同僱傭上訴人，故與上訴人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黃杲傑於108年6月14日之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68頁），黃杲傑係稱：「法務我的編排是專職不是兼職，然後再各公會提供他車馬補助費，這樣子比較名正言順。也可以減輕桃園公會的負擔」等語，然黃杲傑並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上開所述實屬其個人對全聯會或桃園公會與其他公會間組織人力編制之規劃或意見，此與兩造間於107年3、4月間即已成立之契約關係無涉，自無從逕以黃杲傑此部分所述而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㈦準此，堪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被上訴人則每月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係受被上訴人委任處理事務，並約定報酬。上訴人受任處理上開法務工作，既具有一定程度之裁量權、決策權，而非機械式地依被上訴人之指揮、指示提供勞務；上訴人於該年度就其委任管理事務進行報告狀況及件數等，亦為履行民法第540條報告委任人即被上訴人之義務，具有委任關係之特徵。故上訴人雖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然與僱傭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則揆諸首揭說明，應認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而係委任，而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是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即非可採。
  ㈧末按，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於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他方時，即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委任契約本得隨時終止，兩造間勞務關係係屬委任性質，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於法即無不合。從而，兩造間既不具僱傭關係，則上訴人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7條為本件請求，即非有據。至上訴人雖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沙勞小字第2號判決之其他實務見解，然他案件之事實及證據與本件不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具有僱傭關係，並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就金錢給付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附表：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見本院卷一第97頁）
		項目

		收費

		備註



		就服法等相關法規及函釋研究與對策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草案提案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疑義函詢與公告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立法院、勞動部等相關會議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代表公會對毀謗仲介業之相對人提出告訴

		免費
(出庭由公會支付車費或油資、郵資)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電話諮詢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協調會

		來回車資

		




		陳述意見書

		500~0000(000字以內)
1~0000(000字以內)
3~0000(000字以上)

		以件計算，看複雜程度。



		訴願書

		NA

		基本上不予撰寫，但會給予意見並介紹就服法專業律師



		行政訴訟

		NA

		給予意見並介紹專業律師







 
附件一：見原審卷第80至82頁、本院卷一第359至385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7年10月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5:15)



		


		上訴人

		我認為：通報逃逸要件必須符合失去聯繫，既然臥底外勞還是有聯繫，而且也知道外勞行蹤，並不屬於行蹤不明，應該是屬於誤報，可以撤銷通報。



		


		呂錫安

		(語音通話3:41)



		107年10月16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黃兄，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
（語音通話3:44)



		


		上訴人

		我坐一點三十分高鐵，15:11到台南



		


		呂錫安

		好



		107年10月17日

		上訴人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呂錫安

		(傳送「000000000000.hinet.net…2550.pdf」檔案)
(語音通話0:19)



		


		上訴人

		說明書會有點前後矛盾，因為仲介既然知道還通報逃逸，這是說不通的。所以說明是聯繫國外仲介後再與國內聯繫取得協助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7)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接獲會…內容.docx」檔案)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內容.docx」檔案)
請看一下對話內容



		


		上訴人

		ok
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外事警員林○○對話內容，這部分有張"這是臥底的外勞"是否不要附在裡面



		


		呂錫安

		(語音通話1:26)



		107年10月2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0:41)
只是要瞭解買工費，萬一雇主要退？



		


		呂錫安

		我們會視情況退費，轉嫁新雇主或請外勞賠給雇主
(語音通話3:49)
(語音通話2:38)



		107年11月21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2)
許多失智患者常會對照護人做出性騷擾或性猥褻的行為，同業先進對於心智障礙的受照顧人，如會對他人性騷擾，應該建議雇主至法院提出監護宣告，避免日後再發生像前幾天網路流傳的影片情形時，對雇主造成不利的影響。
另外要提醒同業先進，當外勞反映被雇主或其家屬騷擾、性猥褻或性侵害時，一定要儘速處理並且紀錄備查，避免因沒有處理紀錄或沒有通報而被處罰，當工人帶離工作地由仲介安置時，7日內一定要通報變更居留地。以上提供大家參考。
這樣寫OK嗎？
(語音通話0:11)



		


		上訴人

		可以



		108年1月2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7)



		


		上訴人

		目前菲律賓本國也在查這件案子。另外機場搶人案監委也在查。甚至安置費五百元也被質疑團利，這些都在進行中



		108年1月29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23)



		108年1月30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工局建議取消檢附聘許函.docx」檔案)
(語音通話0:13)



		


		上訴人

		(語音通話6:20)



		108年1月31日

		上訴人

		(傳送「0000000函勞工局建議取…版).docx」檔案)



		108年2月15日

		上訴人

		這次會員大會因為適逢替外勞出庭，所以無法參加，請見諒



		


		呂錫安

		了解



		108年2月1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15)



		108年2月20日

		上訴人

		請問順統是會員嗎？



		


		呂錫安

		是



		


		上訴人

		謝謝



		


		呂錫安

		請盡量予以協助，謝謝



		108年5月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7:41)



		


		呂錫安

		(傳送「公文.pdf」檔案)
(傳送「0000000領二字第1075317557號，有關貴會…事，.pdf」檔案)
(語音通話0:28)



		108年5月7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3)



		108年7月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52)



		108年7月3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7:56)



		108年7月10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3)



		108年7月11日

		上訴人

		遞補釋疑公文
一、緣近年來因外籍勞工酒後駕駛情形逐漸增加，為有效遏止外籍勞工違法歪風，勞動部援引就業服務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以外籍勞工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予以廢止聘僱，次按同法第58條第1項，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因不可歸責雇主之原因出國、死亡或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者，經通報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六個月仍未查獲者，雇主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遞補，可推知來台之外籍勞工倘因自己違法緣故，或為規避刑罰執行而有行蹤不明或出國情事發生，顯非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經依法向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通報後滿六個月而未查獲，雇主自可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遞補申請，先予敘明。
二、惟查本會近來接獲多件會員反應，貴部於外籍勞工因規避刑罰而有行蹤不明甚或逕行回國之情形，於雇主依法通報並申請遞補時，卻要求雇主備齊外國人執行完畢證明書，顯有重大之行政怠惰；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9月25日台八十七勞職外字第0903163號函釋，雖要求雇主應於外籍勞工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具相關執行完畢文件資料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以利外籍勞工出境辦理，惟上開函釋僅係就依法執行完畢之外國人，至於違法外籍勞工為規避我國司法權之行使，而逕自購買機票返回母國甚或逕行逃逸，則顯非屬本件函釋解釋範圍，遑論對於受刑事判決確定代執行之外籍勞工而言，逃避刑罰難謂非屬人之常情，雇主雖身負有管理外籍勞工之責任，基於…。



		


		呂錫安

		謝謝



		108年10月21日

		呂錫安

		(傳送「勞動部對於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行蹤不明人…方式.doc」檔案)
(語音通話0:42)



		108年10月23日

		上訴人

		A仲介引進，轉給B仲介，在B仲介逃跑，A、B仲介有協助申請聘許，二家仲介均會列計？逃逸人數。有案例嗎？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48)







 
附件二：見原審卷第78頁、第84至86頁、本院卷一第387至399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8年6月11日

		被上訴人

		您好，請問法務公告的編號在那邊看？



		


		上訴人

		下載時會出現檔按編號



		


		被上訴人

		謝謝您



		


		上訴人

		辛苦了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不好意思，我們缺3-11、13-19的法務公告，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8年12月4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請您提供108年高雄公會法務工作的彙報嗎？謝謝~



		


		上訴人

		（遵示辦理之貼圖）



		


		被上訴人

		（貼圖）



		108年12月5日

		上訴人

		(傳送「108年法務工作彙報(高雄).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



		108年12月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請問這份工作彙報是高雄公會的嗎？因為打開檔案抬頭是台南公會



		


		上訴人

		抱歉~因為都是統一版本，所以在整理的時候沒有改到，這是高雄的彙報



		


		被上訴人

		了解，那我們自己修改即可



		109年6月4日

		被上訴人

		(傳送「0000000金格蘭企管顧問…知書.pdf」檔案)
法務您好，請幫忙填寫請假單，謝謝您~



		


		上訴人

		請金格蘭打電話來公會秘書長並留下連絡電話、聯絡人姓名以便連繫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金格蘭的電話聯絡人為吳小姐、聯絡電話06-*******



		


		上訴人

		可以請他打電話來嗎?



		


		被上訴人

		好的，已請會員回電~



		109年6月23日

		被上訴人

		(傳送檔案：1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623.docx)
法務您好，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修改的地方，謝謝您



		


		上訴人

		肺中指字第1093700137號函可以也給我嗎？
(傳送檔案：10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版).docx)



		109年7月10日

		上訴人

		永新是你們的會員嗎？



		


		被上訴人

		永新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嗎？？



		


		上訴人

		因為他說是高雄公會會員要諮詢，所以確定一下



		


		被上訴人

		ok



		109年7月15日

		上訴人

		(傳送「正大-阮…假函.pdf」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函的說明一，外勞的國籍錯誤，是越籍，不是泰籍唷~



		


		上訴人

		感謝~寫錯了
已修正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可以傳一次正確版的函文嗎？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9年7月29日

		上訴人

		請問屏東的上益公會事（按：應為「是」之誤載）會員嗎？



		


		被上訴人

		是公會的會員唷~



		109年8月1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麻煩您傳向警局請假的函文範例及流程給我們嗎？謝謝您~



		


		上訴人

		等我一下喔



		


		被上訴人

		好的，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檔案：附件2.pdf)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警訊請假範本.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79號

上  訴  人  黃柏恩   

訴訟代理人  劉振珷律師

            于白儂  

被上訴人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法定代理人  凌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6月1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規定於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

    訟法第256條、第463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請求：

    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09年9月1日

    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111年度勞專調字第56

    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頁）；其對被上訴人係於次月5日給

    付前月份薪資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於本院

    審理中更正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

    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1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

    上之陳述，不涉及訴之變更，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

    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

    22號判例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存

    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並非明

    確，致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種不安

    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

    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新北公會

    ）、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桃園公會）及台南

    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台南公會）於105年間組成

    法務中心，共同聘僱上訴人擔任法務，由桃園公會提供位在

    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辦公室為勞務提供地，並依工商團

    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由上開各公會法定代

    理人於理監事會議提案決議聘僱上訴人。嗣新北公會因與桃

    園公會理事長黃杲傑交惡而於107年退出，同年由被上訴人

    遞補，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27日第九屆第一次臨時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下稱系爭理監事會議）提案聯合聘僱上訴人，

    每個月給付薪資1萬5,000元，而上訴人工作內容有法規諮詢

    、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

    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

    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

    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惟109年8月間上訴人與桃園公會發生

    勞資爭議，時任桃園公會理事長兼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法定代理人黃杲傑慫恿時

    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呂錫安以電話通知之方式，於109年8

    月30日無預警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被上訴人未依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解雇上訴人，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

    關係仍存續，且被上訴人迄今不願接受上訴人之勞務給付，

    仍應給付上訴人薪資等語，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

    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求為命：㈠確認兩造僱傭

    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

    ，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

    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106年3月23日第八屆第九次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所載「贊助桃

    園公會法務人員車馬費」及「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

    可知被上訴人僅贊助桃園公會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並非

    被上訴人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又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

    人需於一定場所工作，亦無指揮監督之實，上訴人復不受被

    上訴人工作規則之限制，且上訴人非專屬被上訴人使用，其

    所完成之業務與被上訴人並無絕對之關聯，兩造間自無僱傭

    關係可言。雖上訴人主張其有勞務付出，惟無論僱傭、委任

    及承攬皆有勞務付出，且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多為諮詢上訴

    人之專業意見、委請上訴人修改文件或請求上訴人提供資料

    、範本，被上訴人僅能被動接受上訴人工作之成果，茲舉對

    話記錄內用語「可以請您提供…」、「這樣寫0K嗎？」、「

    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麻煩您看看是否

    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顯見被上訴人僅為諮詢上訴人之專

    業意見或提供資料，要非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又上訴人

    主張其受有每月固定金額之匯款，且被上訴人傳票資料之會

    計科目為薪資記載，故有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無論僱傭、

    委任及承攬皆有給付報酬，單單從固定金額之匯款，不足以

    推論上訴人具有僱傭關係中經濟上之從屬性，此僅為會計科

    目而已。上訴人再以其參與會員大會、處理事務件數統計及

    交辦工作紀錄對話等事項，認定有組織上之從屬性。惟被上

    訴人係委任上訴人處理就業服務法等法律問題，因公會對於

    會員每年繳交之月費須有一定之利用及預算編列，且須將給

    付報酬之工作成果向會員報告，故有前開會員大會或繳交工

    作成果之指示，上訴人於每年理監事會議中或於會員大會報

    告，與受任人之報告義務相似，非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實

    質指揮監督之權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

    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於

    109年8月30日片面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並不合法，且未給付

    後續薪資，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爰訴請確認兩造僱

    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

    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本息等語

    ，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判斷者

    為兩造間契約關係有無勞動關係從屬性存在。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則有

    規定。又按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勞基法第2條第6款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

    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

    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

    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

    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

    。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

    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

    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

    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

    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

    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

    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

    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

    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

    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

    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

    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

    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

    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

    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

    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

    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

    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

    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

    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

    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

    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

    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認定之（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

    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桃園公會、台南公會、全聯會

    聯合聘雇上訴人為法務，及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或所屬會員提

    供執行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

    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

    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

    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業務，具有人格上及組

    織上從屬性等語，並提出法務中心年度公告、上訴人製作之

    法務公告及上訴人於109年6月4日參與被上訴人會員大會之

    照片（見調字卷第11頁、第35至37頁、第39頁），及上訴人

    與呂錫安如附件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如附件二所示之LINE

    對話截圖等件為參。經查：

  ⒈觀諸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所示對話內容，可見呂錫安係

    就與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向上訴人為諮詢，並傳送函文請

    上訴人協助確認是否需為修改，再由上訴人依其專業確認是

    否修改，並以通訊軟體以為提交回覆，其等間如附件一對話

    實屬對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為討論、研議，要與工作之指

    揮監督無涉。故上訴人主張其於任職被上訴人期間係依呂錫

    安指示進行各項工作，且須一一報告工作進展，具有從屬性

    云云，尚非可採。是以，上訴人係自行從事法律諮詢及函文

    之修改作業，並未受被上訴人之人事監督與管理，而其所提

    供事務內容，亦係依其自身專業進行建議，具相當之自主性

    ，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兩造間尚不

    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⒉再互核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如附件二之LINE對話截圖，兩造

    間之對話亦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提供工作彙報、請上訴人提

    供會員如須向警局等行政單位請假之請假單，性質上如完成

    委任事務之顛末報告或協助提供參考資料，而無上訴人所述

    受被上訴人或呂錫安指示或交辦工作該指揮監督情況存在，

    難認有人格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存在。此外，上訴人另提出

    法務公告四張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討論提案三：逃逸外

    勞背信罪之探討，並決議請法務針對此案研究」（見調字卷

    第35至37頁、本院卷一第89頁），據此主張兩造間具有人格

    上之從屬性云云。然觀諸上開法務公告係分別載有「你應該

    知道的勞動事件法」、「外勞變更住宿地點是7日通報，不

    是住7日才通報」、「移工出入醫院雇主需供口罩，違者可

    開罰」、「謹慎使用外勞卡，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的犯罪工具

    」等主題，及與該主題相關勞動法令宣導、主管機關公告及

    法務之建議之宣導文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審酌被上

    訴人成立之宗旨乃「協助政府，推廣人力規劃及就業服務政

    策，並配合政府政策，協助維持國內及跨國人力仲介市場之

    秩序，促進國內外業者資訊之交流，以維護業者共同利益」

    （見本院卷一第158頁即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及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修訂草案可參），是依上

    開法務公告內容及被上訴人決議請上訴人就逃逸外勞背信罪

    議題為研究等情觀之，均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

    經驗，對被上訴人或其會員就涉及勞動人權及本國雇主權益

    應遵循法規、行政法令等事項提供建議及諮詢，且上訴人對

    上開研究議題之內容具有獨立裁量權，並非單純受上級指示

    交辦完成即可之任務，非屬在僱主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單純

    勞務」之程度。

　⒊從而，依附件一、二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訴人所提上開法

    務公告及法務中心年度公告等文件可見，上訴人所為法規諮

    詢、法務公告、協助移工涉外案件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

    內容等專業工作之進行，其處理之事務具其專業性、目的性

    、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

    策、裁量權，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

    由裁量餘地之勞工，其有人格上之獨立性，洵無疑義。

　⒋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與其他公會共組法務中心而以兼任

    方式延攬上訴人，並提出其於桃園公會之打卡單為證（見本

    院卷二第21至75頁）。然上訴人無庸向被上訴人請假，且上

    訴人不因上開打卡單上各該月份之上班日數、時數為何，既

    收受被上訴人所匯入每月相同數額之給付，亦毋庸因請假或

    出缺勤情形而遭扣薪，而與被上訴人一般會務人員如遲到早

    退達一定次數須扣薪及請假應扣當日薪及全勤，並列入考績

    評估之規定有別，此有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

    會會務人員工作規則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人事管

    理暨晉級敘薪辦法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8至151頁、第152

    至153頁），益證上訴人受領報酬之數額、出勤、請假等亦

    未受上開工作規則及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之限制。上訴

    人就其所提供勞務內容或研究報告亦無違反效果，亦即並無

    證據證明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所為獎懲、

    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規範，且

    經上訴人於原審自承：沒有考績及獎懲等語（見原審卷第12

    9頁），自難認兩造間具組織上之從屬性。至上訴人所提其

    於109年6月4日參與會員大會之line對話截圖（見調字卷第3

    9頁），亦僅見「双幅黃秀香--高雄公會」該人陸續傳送「

    全聯會暨桃園公會杲傑理事長致詞」、「新北國亮理事長致

    詞」、「法務柏恩大哥」、「全聯會秘書長白儂」等文字訊

    息，及上開人員列席或起身說話之照片，尚無從憑此作為兩

    造間有組織上從屬性而為僱傭關係之證明。　　

　⒌查上訴人所引法務中心年度公告、被上訴人108年12月19日第

    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關於「討論提案十二：

    本公會贊助聯合法務中心109年3月即將滿，是否繼續贊助，

    提請討論。說明：108年聯合法務中心提供本公會會員服務

    計：法規諮詢103件、勞資爭議事件諮詢53件、法務公告47

    件、訴願書協助7件、訴訟諮詢/協助15件。決議：同意繼續

    贊助」及該次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聯合法務中心108年法

    規事件處理統計等（見調字卷第11頁、本院卷一第222頁、

    第236至237頁），實屬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須

    依被上訴人之指示而為，並定期向被上訴人報告委任事務進

    行之狀況，以供被上訴人決定是否繼續委任，應屬委任關係

    之具體表現。是上訴人徒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決議載有「

    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及被上訴

    人於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繼續贊助等語，即謂兩造間係屬人格及組織均具從屬性之僱

    傭契約，尚乏所據。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固定而具經濟上之從屬性

    等語，並提出存款歷史明細為憑（見原審卷第76頁）。然觀

    諸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

    建議：確實執行大會決議，檢討公會收支。」、「決議：全

    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聯合聘雇桃園法務（檢附

    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

    績效，決定是否續聘。」（見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上

    訴人於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予上訴人之決議時併檢附如

    附表所示「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有系爭理監事會議

    紀錄及所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為依據（見本院卷

    一第89、97頁），依如附表所示收費標準可知，上訴人所得

    上開報酬係包含其提供就業服務法規定之研究及對策、就業

    服務法草案提案等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即含括於每月車馬

    費），至陳述意見書部分，則另以字數及件數核給等情，顯

    見上訴人受領之金額，與其是否出勤無關，而為其提供法律

    諮詢服務之報酬標準。則與被上訴人之一般會務人員或一般

    員工薪資金額與差勤記錄連結計算明顯有別，有被上訴人會

    務人員工作規則第11至16條規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0至1

    31頁、第150至151頁），堪認上訴人應係以法務身分就被上

    訴人業務提供法務諮詢及法律意見協助而獲取報酬，與被上

    訴人間無經濟上從屬性。

  ㈣至上訴人另以被上訴人所給付款項之科目名目均為「薪資」

    為由，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提出被上訴人轉帳傳

    票（見原審卷第148至152頁）、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

    （見本院卷一第167頁）、108年4月至6月收支明細表（見本

    院卷一第194頁）、108年7月至9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

    第210頁）、108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2

    6頁）為證。然觀諸被上訴人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及收

    支明細表關於「人事費：薪資費用」後方說明欄均係記載「

    會務人員薪資+桃園法務贊助金」，109年亦將法務贊助款與

    其他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08至

    309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上（見本

    院卷一第165頁），均將給予上訴人之款項與被上訴人會務

    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而上訴人確有以法務身分提供法律諮詢

    及服務以參與被上訴人之業務，故被上訴人就此以薪資科目

    名義所為給付之性質屬上訴人之報酬，自無從採為兩造間為

    僱傭關係之論據。至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該等報酬是否申

    報為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此屬有無違反稅捐行政法規事宜

    ，與兩造間法律關係之定性無涉。

  ㈤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於系爭理監事會議曾做成「提案：聯合

    聘雇法務人員。…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千元

    聯合聘請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

    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之決議，主張

    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為證（見

    本院卷一第89頁）。然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以兩造

    間勞務之提供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加以判斷

    ，已如前述，自非單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載有「聯合聘『

    雇』」該等文字為判定。況系爭理監事會議雖通過聯合聘雇

    桃園法務之決議，然仍應探求真意、以兩造間契約約定及實

    際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此外，觀諸107年12月21日被上

    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載有「九、提案

    ：桃園法務之贊助是否續約，提案討論。說明：⒈當初有附

    條件，年底檢討。⒉競選時的承諸，未滿一年即不續約是否

    適宜？⒊台南公會已續約。⒋預算已有規劃。建議：與黃法務

    商量，從月繳變年繳，金額可否減免2到3萬元。決議：目前

    維持原樣至明年3月，再討論續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

    第139頁），堪認被上訴人自始均認未與上訴人間達成僱傭

    契約，所為給付僅係贊助款。且被上訴人於107月9月27日第

    九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其會務人員工作規則

    修正條文，觀諸修正前後均明載被上訴人之會務工作人員編

    制為：總幹事、秘書、幹事、助理（見本院卷一第129頁）

    ，益證上訴人所任法務乙職，非屬被上訴人所屬會務工作人

    員，其亦未與被上訴人間存有僱傭關係，故上訴人執工商團

    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應

    適用勞基法，為僱傭關係云云，難認有據。

　㈥上訴人另以黃杲傑於108年間當選全聯會理事長，原欲統合各

    公會由全聯會聘雇上訴人為專任，然不知何原因遲遲無法整

    合，據此主張被上訴人係與桃園公會等其他公會共同僱傭上

    訴人，故與上訴人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觀諸上訴人所提

    出黃杲傑於108年6月14日之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68頁

    ），黃杲傑係稱：「法務我的編排是專職不是兼職，然後再

    各公會提供他車馬補助費，這樣子比較名正言順。也可以減

    輕桃園公會的負擔」等語，然黃杲傑並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

    理人，其上開所述實屬其個人對全聯會或桃園公會與其他公

    會間組織人力編制之規劃或意見，此與兩造間於107年3、4

    月間即已成立之契約關係無涉，自無從逕以黃杲傑此部分所

    述而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㈦準此，堪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被上訴人

    則每月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係受被上訴人委任處理事務

    ，並約定報酬。上訴人受任處理上開法務工作，既具有一定

    程度之裁量權、決策權，而非機械式地依被上訴人之指揮、

    指示提供勞務；上訴人於該年度就其委任管理事務進行報告

    狀況及件數等，亦為履行民法第540條報告委任人即被上訴

    人之義務，具有委任關係之特徵。故上訴人雖向被上訴人提

    供勞務，然與僱傭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

    上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

    同，則揆諸首揭說明，應認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

    而係委任，而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是上訴人主張兩造間

    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即非可採。

  ㈧末按，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

    方既得隨時終止，則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於終止之意思表

    示到達他方時，即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委任契約本得隨時

    終止，兩造間勞務關係係屬委任性質，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

    於法即無不合。從而，兩造間既不具僱傭關係，則上訴人主

    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7條為

    本件請求，即非有據。至上訴人雖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

    年度沙勞小字第2號判決之其他實務見解，然他案件之事實

    及證據與本件不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

    ，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具有僱傭關係，並依僱傭契約

    、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

    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

    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

    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均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就金錢

    給付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附表：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見本院卷一第97頁）

項目 收費 備註 就服法等相關法規及函釋研究與對策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草案提案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疑義函詢與公告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立法院、勞動部等相關會議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代表公會對毀謗仲介業之相對人提出告訴 免費 (出庭由公會支付車費或油資、郵資)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電話諮詢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協調會 來回車資  陳述意見書 500~0000(000字以內) 1~0000(000字以內) 3~0000(000字以上) 以件計算，看複雜程度。 訴願書 NA 基本上不予撰寫，但會給予意見並介紹就服法專業律師 行政訴訟 NA 給予意見並介紹專業律師 

 

附件一：見原審卷第80至82頁、本院卷一第359至385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7年10月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5:15)  上訴人 我認為：通報逃逸要件必須符合失去聯繫，既然臥底外勞還是有聯繫，而且也知道外勞行蹤，並不屬於行蹤不明，應該是屬於誤報，可以撤銷通報。  呂錫安 (語音通話3:41) 107年10月16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黃兄，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 （語音通話3:44)  上訴人 我坐一點三十分高鐵，15:11到台南  呂錫安 好 107年10月17日 上訴人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呂錫安 (傳送「000000000000.hinet.net…2550.pdf」檔案) (語音通話0:19)  上訴人 說明書會有點前後矛盾，因為仲介既然知道還通報逃逸，這是說不通的。所以說明是聯繫國外仲介後再與國內聯繫取得協助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7)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接獲會…內容.docx」檔案)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內容.docx」檔案) 請看一下對話內容  上訴人 ok 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外事警員林○○對話內容，這部分有張"這是臥底的外勞"是否不要附在裡面  呂錫安 (語音通話1:26) 107年10月2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0:41) 只是要瞭解買工費，萬一雇主要退？  呂錫安 我們會視情況退費，轉嫁新雇主或請外勞賠給雇主 (語音通話3:49) (語音通話2:38) 107年11月21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2) 許多失智患者常會對照護人做出性騷擾或性猥褻的行為，同業先進對於心智障礙的受照顧人，如會對他人性騷擾，應該建議雇主至法院提出監護宣告，避免日後再發生像前幾天網路流傳的影片情形時，對雇主造成不利的影響。 另外要提醒同業先進，當外勞反映被雇主或其家屬騷擾、性猥褻或性侵害時，一定要儘速處理並且紀錄備查，避免因沒有處理紀錄或沒有通報而被處罰，當工人帶離工作地由仲介安置時，7日內一定要通報變更居留地。以上提供大家參考。 這樣寫OK嗎？ (語音通話0:11)  上訴人 可以 108年1月2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7)  上訴人 目前菲律賓本國也在查這件案子。另外機場搶人案監委也在查。甚至安置費五百元也被質疑團利，這些都在進行中 108年1月29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23) 108年1月30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工局建議取消檢附聘許函.docx」檔案) (語音通話0:13)  上訴人 (語音通話6:20) 108年1月31日 上訴人 (傳送「0000000函勞工局建議取…版).docx」檔案) 108年2月15日 上訴人 這次會員大會因為適逢替外勞出庭，所以無法參加，請見諒  呂錫安 了解 108年2月1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15) 108年2月20日 上訴人 請問順統是會員嗎？  呂錫安 是  上訴人 謝謝  呂錫安 請盡量予以協助，謝謝 108年5月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7:41)  呂錫安 (傳送「公文.pdf」檔案) (傳送「0000000領二字第1075317557號，有關貴會…事，.pdf」檔案) (語音通話0:28) 108年5月7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3) 108年7月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52) 108年7月3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7:56) 108年7月10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3) 108年7月11日 上訴人 遞補釋疑公文 一、緣近年來因外籍勞工酒後駕駛情形逐漸增加，為有效遏止外籍勞工違法歪風，勞動部援引就業服務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以外籍勞工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予以廢止聘僱，次按同法第58條第1項，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因不可歸責雇主之原因出國、死亡或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者，經通報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六個月仍未查獲者，雇主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遞補，可推知來台之外籍勞工倘因自己違法緣故，或為規避刑罰執行而有行蹤不明或出國情事發生，顯非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經依法向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通報後滿六個月而未查獲，雇主自可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遞補申請，先予敘明。 二、惟查本會近來接獲多件會員反應，貴部於外籍勞工因規避刑罰而有行蹤不明甚或逕行回國之情形，於雇主依法通報並申請遞補時，卻要求雇主備齊外國人執行完畢證明書，顯有重大之行政怠惰；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9月25日台八十七勞職外字第0903163號函釋，雖要求雇主應於外籍勞工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具相關執行完畢文件資料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以利外籍勞工出境辦理，惟上開函釋僅係就依法執行完畢之外國人，至於違法外籍勞工為規避我國司法權之行使，而逕自購買機票返回母國甚或逕行逃逸，則顯非屬本件函釋解釋範圍，遑論對於受刑事判決確定代執行之外籍勞工而言，逃避刑罰難謂非屬人之常情，雇主雖身負有管理外籍勞工之責任，基於…。  呂錫安 謝謝 108年10月21日 呂錫安 (傳送「勞動部對於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行蹤不明人…方式.doc」檔案) (語音通話0:42) 108年10月23日 上訴人 A仲介引進，轉給B仲介，在B仲介逃跑，A、B仲介有協助申請聘許，二家仲介均會列計？逃逸人數。有案例嗎？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48) 

 

附件二：見原審卷第78頁、第84至86頁、本院卷一第387至399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8年6月11日 被上訴人 您好，請問法務公告的編號在那邊看？  上訴人 下載時會出現檔按編號  被上訴人 謝謝您  上訴人 辛苦了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不好意思，我們缺3-11、13-19的法務公告，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8年12月4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請您提供108年高雄公會法務工作的彙報嗎？謝謝~  上訴人 （遵示辦理之貼圖）  被上訴人 （貼圖） 108年12月5日 上訴人 (傳送「108年法務工作彙報(高雄).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 108年12月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請問這份工作彙報是高雄公會的嗎？因為打開檔案抬頭是台南公會  上訴人 抱歉~因為都是統一版本，所以在整理的時候沒有改到，這是高雄的彙報  被上訴人 了解，那我們自己修改即可 109年6月4日 被上訴人 (傳送「0000000金格蘭企管顧問…知書.pdf」檔案) 法務您好，請幫忙填寫請假單，謝謝您~  上訴人 請金格蘭打電話來公會秘書長並留下連絡電話、聯絡人姓名以便連繫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金格蘭的電話聯絡人為吳小姐、聯絡電話06-*******  上訴人 可以請他打電話來嗎?  被上訴人 好的，已請會員回電~ 109年6月23日 被上訴人 (傳送檔案：1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623.docx) 法務您好，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修改的地方，謝謝您  上訴人 肺中指字第1093700137號函可以也給我嗎？ (傳送檔案：10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版).docx) 109年7月10日 上訴人 永新是你們的會員嗎？  被上訴人 永新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嗎？？  上訴人 因為他說是高雄公會會員要諮詢，所以確定一下  被上訴人 ok 109年7月15日 上訴人 (傳送「正大-阮…假函.pdf」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函的說明一，外勞的國籍錯誤，是越籍，不是泰籍唷~  上訴人 感謝~寫錯了 已修正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可以傳一次正確版的函文嗎？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9年7月29日 上訴人 請問屏東的上益公會事（按：應為「是」之誤載）會員嗎？  被上訴人 是公會的會員唷~ 109年8月1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麻煩您傳向警局請假的函文範例及流程給我們嗎？謝謝您~  上訴人 等我一下喔  被上訴人 好的，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檔案：附件2.pdf)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警訊請假範本.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79號
上  訴  人  黃柏恩   
訴訟代理人  劉振珷律師
            于白儂  
被上訴人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法定代理人  凌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規定於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
    訟法第256條、第463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111年度勞專調字第5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頁）；其對被上訴人係於次月5日給付前月份薪資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更正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1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上之陳述，不涉及訴之變更，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22號判例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並非明確，致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新北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桃園公會）及台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台南公會）於105年間組成法務中心，共同聘僱上訴人擔任法務，由桃園公會提供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辦公室為勞務提供地，並依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由上開各公會法定代理人於理監事會議提案決議聘僱上訴人。嗣新北公會因與桃園公會理事長黃杲傑交惡而於107年退出，同年由被上訴人遞補，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27日第九屆第一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下稱系爭理監事會議）提案聯合聘僱上訴人，每個月給付薪資1萬5,000元，而上訴人工作內容有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惟109年8月間上訴人與桃園公會發生勞資爭議，時任桃園公會理事長兼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法定代理人黃杲傑慫恿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呂錫安以電話通知之方式，於109年8月30日無預警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被上訴人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解雇上訴人，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續，且被上訴人迄今不願接受上訴人之勞務給付，仍應給付上訴人薪資等語，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求為命：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106年3月23日第八屆第九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所載「贊助桃園公會法務人員車馬費」及「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可知被上訴人僅贊助桃園公會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並非被上訴人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又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人需於一定場所工作，亦無指揮監督之實，上訴人復不受被上訴人工作規則之限制，且上訴人非專屬被上訴人使用，其所完成之業務與被上訴人並無絕對之關聯，兩造間自無僱傭關係可言。雖上訴人主張其有勞務付出，惟無論僱傭、委任及承攬皆有勞務付出，且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多為諮詢上訴人之專業意見、委請上訴人修改文件或請求上訴人提供資料、範本，被上訴人僅能被動接受上訴人工作之成果，茲舉對話記錄內用語「可以請您提供…」、「這樣寫0K嗎？」、「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顯見被上訴人僅為諮詢上訴人之專業意見或提供資料，要非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又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每月固定金額之匯款，且被上訴人傳票資料之會計科目為薪資記載，故有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無論僱傭、委任及承攬皆有給付報酬，單單從固定金額之匯款，不足以推論上訴人具有僱傭關係中經濟上之從屬性，此僅為會計科目而已。上訴人再以其參與會員大會、處理事務件數統計及交辦工作紀錄對話等事項，認定有組織上之從屬性。惟被上訴人係委任上訴人處理就業服務法等法律問題，因公會對於會員每年繳交之月費須有一定之利用及預算編列，且須將給付報酬之工作成果向會員報告，故有前開會員大會或繳交工作成果之指示，上訴人於每年理監事會議中或於會員大會報告，與受任人之報告義務相似，非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片面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並不合法，且未給付後續薪資，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爰訴請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本息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判斷者為兩造間契約關係有無勞動關係從屬性存在。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則有規定。又按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認定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桃園公會、台南公會、全聯會聯合聘雇上訴人為法務，及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或所屬會員提供執行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業務，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等語，並提出法務中心年度公告、上訴人製作之法務公告及上訴人於109年6月4日參與被上訴人會員大會之照片（見調字卷第11頁、第35至37頁、第39頁），及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如附件二所示之LINE對話截圖等件為參。經查：
  ⒈觀諸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所示對話內容，可見呂錫安係就與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向上訴人為諮詢，並傳送函文請上訴人協助確認是否需為修改，再由上訴人依其專業確認是否修改，並以通訊軟體以為提交回覆，其等間如附件一對話實屬對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為討論、研議，要與工作之指揮監督無涉。故上訴人主張其於任職被上訴人期間係依呂錫安指示進行各項工作，且須一一報告工作進展，具有從屬性云云，尚非可採。是以，上訴人係自行從事法律諮詢及函文之修改作業，並未受被上訴人之人事監督與管理，而其所提供事務內容，亦係依其自身專業進行建議，具相當之自主性，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⒉再互核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如附件二之LINE對話截圖，兩造間之對話亦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提供工作彙報、請上訴人提供會員如須向警局等行政單位請假之請假單，性質上如完成委任事務之顛末報告或協助提供參考資料，而無上訴人所述受被上訴人或呂錫安指示或交辦工作該指揮監督情況存在，難認有人格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存在。此外，上訴人另提出法務公告四張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討論提案三：逃逸外勞背信罪之探討，並決議請法務針對此案研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本院卷一第89頁），據此主張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云云。然觀諸上開法務公告係分別載有「你應該知道的勞動事件法」、「外勞變更住宿地點是7日通報，不是住7日才通報」、「移工出入醫院雇主需供口罩，違者可開罰」、「謹慎使用外勞卡，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的犯罪工具」等主題，及與該主題相關勞動法令宣導、主管機關公告及法務之建議之宣導文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審酌被上訴人成立之宗旨乃「協助政府，推廣人力規劃及就業服務政策，並配合政府政策，協助維持國內及跨國人力仲介市場之秩序，促進國內外業者資訊之交流，以維護業者共同利益」（見本院卷一第158頁即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修訂草案可參），是依上開法務公告內容及被上訴人決議請上訴人就逃逸外勞背信罪議題為研究等情觀之，均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對被上訴人或其會員就涉及勞動人權及本國雇主權益應遵循法規、行政法令等事項提供建議及諮詢，且上訴人對上開研究議題之內容具有獨立裁量權，並非單純受上級指示交辦完成即可之任務，非屬在僱主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單純勞務」之程度。
　⒊從而，依附件一、二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訴人所提上開法務公告及法務中心年度公告等文件可見，上訴人所為法規諮詢、法務公告、協助移工涉外案件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等專業工作之進行，其處理之事務具其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其有人格上之獨立性，洵無疑義。
　⒋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與其他公會共組法務中心而以兼任方式延攬上訴人，並提出其於桃園公會之打卡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至75頁）。然上訴人無庸向被上訴人請假，且上訴人不因上開打卡單上各該月份之上班日數、時數為何，既收受被上訴人所匯入每月相同數額之給付，亦毋庸因請假或出缺勤情形而遭扣薪，而與被上訴人一般會務人員如遲到早退達一定次數須扣薪及請假應扣當日薪及全勤，並列入考績評估之規定有別，此有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會務人員工作規則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8至151頁、第152至153頁），益證上訴人受領報酬之數額、出勤、請假等亦未受上開工作規則及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之限制。上訴人就其所提供勞務內容或研究報告亦無違反效果，亦即並無證據證明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所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規範，且經上訴人於原審自承：沒有考績及獎懲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自難認兩造間具組織上之從屬性。至上訴人所提其於109年6月4日參與會員大會之line對話截圖（見調字卷第39頁），亦僅見「双幅黃秀香--高雄公會」該人陸續傳送「全聯會暨桃園公會杲傑理事長致詞」、「新北國亮理事長致詞」、「法務柏恩大哥」、「全聯會秘書長白儂」等文字訊息，及上開人員列席或起身說話之照片，尚無從憑此作為兩造間有組織上從屬性而為僱傭關係之證明。　　
　⒌查上訴人所引法務中心年度公告、被上訴人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關於「討論提案十二：本公會贊助聯合法務中心109年3月即將滿，是否繼續贊助，提請討論。說明：108年聯合法務中心提供本公會會員服務計：法規諮詢103件、勞資爭議事件諮詢53件、法務公告47件、訴願書協助7件、訴訟諮詢/協助15件。決議：同意繼續贊助」及該次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聯合法務中心108年法規事件處理統計等（見調字卷第11頁、本院卷一第222頁、第236至237頁），實屬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須依被上訴人之指示而為，並定期向被上訴人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以供被上訴人決定是否繼續委任，應屬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是上訴人徒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決議載有「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及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繼續贊助等語，即謂兩造間係屬人格及組織均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尚乏所據。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固定而具經濟上之從屬性等語，並提出存款歷史明細為憑（見原審卷第76頁）。然觀諸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建議：確實執行大會決議，檢討公會收支。」、「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聯合聘雇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見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上訴人於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予上訴人之決議時併檢附如附表所示「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及所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89、97頁），依如附表所示收費標準可知，上訴人所得上開報酬係包含其提供就業服務法規定之研究及對策、就業服務法草案提案等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即含括於每月車馬費），至陳述意見書部分，則另以字數及件數核給等情，顯見上訴人受領之金額，與其是否出勤無關，而為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報酬標準。則與被上訴人之一般會務人員或一般員工薪資金額與差勤記錄連結計算明顯有別，有被上訴人會務人員工作規則第11至16條規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0至131頁、第150至151頁），堪認上訴人應係以法務身分就被上訴人業務提供法務諮詢及法律意見協助而獲取報酬，與被上訴人間無經濟上從屬性。
  ㈣至上訴人另以被上訴人所給付款項之科目名目均為「薪資」為由，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提出被上訴人轉帳傳票（見原審卷第148至152頁）、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見本院卷一第167頁）、108年4月至6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194頁）、108年7月至9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10頁）、108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26頁）為證。然觀諸被上訴人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及收支明細表關於「人事費：薪資費用」後方說明欄均係記載「會務人員薪資+桃園法務贊助金」，109年亦將法務贊助款與其他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08至309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上（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均將給予上訴人之款項與被上訴人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而上訴人確有以法務身分提供法律諮詢及服務以參與被上訴人之業務，故被上訴人就此以薪資科目名義所為給付之性質屬上訴人之報酬，自無從採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之論據。至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該等報酬是否申報為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此屬有無違反稅捐行政法規事宜，與兩造間法律關係之定性無涉。
  ㈤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於系爭理監事會議曾做成「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千元聯合聘請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之決議，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9頁）。然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以兩造間勞務之提供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加以判斷，已如前述，自非單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載有「聯合聘『雇』」該等文字為判定。況系爭理監事會議雖通過聯合聘雇桃園法務之決議，然仍應探求真意、以兩造間契約約定及實際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此外，觀諸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載有「九、提案：桃園法務之贊助是否續約，提案討論。說明：⒈當初有附條件，年底檢討。⒉競選時的承諸，未滿一年即不續約是否適宜？⒊台南公會已續約。⒋預算已有規劃。建議：與黃法務商量，從月繳變年繳，金額可否減免2到3萬元。決議：目前維持原樣至明年3月，再討論續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9頁），堪認被上訴人自始均認未與上訴人間達成僱傭契約，所為給付僅係贊助款。且被上訴人於107月9月27日第九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其會務人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觀諸修正前後均明載被上訴人之會務工作人員編制為：總幹事、秘書、幹事、助理（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益證上訴人所任法務乙職，非屬被上訴人所屬會務工作人員，其亦未與被上訴人間存有僱傭關係，故上訴人執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應適用勞基法，為僱傭關係云云，難認有據。
　㈥上訴人另以黃杲傑於108年間當選全聯會理事長，原欲統合各公會由全聯會聘雇上訴人為專任，然不知何原因遲遲無法整合，據此主張被上訴人係與桃園公會等其他公會共同僱傭上訴人，故與上訴人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黃杲傑於108年6月14日之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68頁），黃杲傑係稱：「法務我的編排是專職不是兼職，然後再各公會提供他車馬補助費，這樣子比較名正言順。也可以減輕桃園公會的負擔」等語，然黃杲傑並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上開所述實屬其個人對全聯會或桃園公會與其他公會間組織人力編制之規劃或意見，此與兩造間於107年3、4月間即已成立之契約關係無涉，自無從逕以黃杲傑此部分所述而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㈦準此，堪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被上訴人則每月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係受被上訴人委任處理事務，並約定報酬。上訴人受任處理上開法務工作，既具有一定程度之裁量權、決策權，而非機械式地依被上訴人之指揮、指示提供勞務；上訴人於該年度就其委任管理事務進行報告狀況及件數等，亦為履行民法第540條報告委任人即被上訴人之義務，具有委任關係之特徵。故上訴人雖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然與僱傭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則揆諸首揭說明，應認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而係委任，而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是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即非可採。
  ㈧末按，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於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他方時，即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委任契約本得隨時終止，兩造間勞務關係係屬委任性質，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於法即無不合。從而，兩造間既不具僱傭關係，則上訴人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7條為本件請求，即非有據。至上訴人雖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沙勞小字第2號判決之其他實務見解，然他案件之事實及證據與本件不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具有僱傭關係，並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就金錢給付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附表：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見本院卷一第97頁）
		項目

		收費

		備註



		就服法等相關法規及函釋研究與對策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草案提案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疑義函詢與公告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立法院、勞動部等相關會議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代表公會對毀謗仲介業之相對人提出告訴

		免費
(出庭由公會支付車費或油資、郵資)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電話諮詢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協調會

		來回車資

		




		陳述意見書

		500~0000(000字以內)
1~0000(000字以內)
3~0000(000字以上)

		以件計算，看複雜程度。



		訴願書

		NA

		基本上不予撰寫，但會給予意見並介紹就服法專業律師



		行政訴訟

		NA

		給予意見並介紹專業律師







 
附件一：見原審卷第80至82頁、本院卷一第359至385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7年10月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5:15)



		


		上訴人

		我認為：通報逃逸要件必須符合失去聯繫，既然臥底外勞還是有聯繫，而且也知道外勞行蹤，並不屬於行蹤不明，應該是屬於誤報，可以撤銷通報。



		


		呂錫安

		(語音通話3:41)



		107年10月16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黃兄，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
（語音通話3:44)



		


		上訴人

		我坐一點三十分高鐵，15:11到台南



		


		呂錫安

		好



		107年10月17日

		上訴人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呂錫安

		(傳送「000000000000.hinet.net…2550.pdf」檔案)
(語音通話0:19)



		


		上訴人

		說明書會有點前後矛盾，因為仲介既然知道還通報逃逸，這是說不通的。所以說明是聯繫國外仲介後再與國內聯繫取得協助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7)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接獲會…內容.docx」檔案)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內容.docx」檔案)
請看一下對話內容



		


		上訴人

		ok
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外事警員林○○對話內容，這部分有張"這是臥底的外勞"是否不要附在裡面



		


		呂錫安

		(語音通話1:26)



		107年10月2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0:41)
只是要瞭解買工費，萬一雇主要退？



		


		呂錫安

		我們會視情況退費，轉嫁新雇主或請外勞賠給雇主
(語音通話3:49)
(語音通話2:38)



		107年11月21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2)
許多失智患者常會對照護人做出性騷擾或性猥褻的行為，同業先進對於心智障礙的受照顧人，如會對他人性騷擾，應該建議雇主至法院提出監護宣告，避免日後再發生像前幾天網路流傳的影片情形時，對雇主造成不利的影響。
另外要提醒同業先進，當外勞反映被雇主或其家屬騷擾、性猥褻或性侵害時，一定要儘速處理並且紀錄備查，避免因沒有處理紀錄或沒有通報而被處罰，當工人帶離工作地由仲介安置時，7日內一定要通報變更居留地。以上提供大家參考。
這樣寫OK嗎？
(語音通話0:11)



		


		上訴人

		可以



		108年1月2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7)



		


		上訴人

		目前菲律賓本國也在查這件案子。另外機場搶人案監委也在查。甚至安置費五百元也被質疑團利，這些都在進行中



		108年1月29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23)



		108年1月30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工局建議取消檢附聘許函.docx」檔案)
(語音通話0:13)



		


		上訴人

		(語音通話6:20)



		108年1月31日

		上訴人

		(傳送「0000000函勞工局建議取…版).docx」檔案)



		108年2月15日

		上訴人

		這次會員大會因為適逢替外勞出庭，所以無法參加，請見諒



		


		呂錫安

		了解



		108年2月1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15)



		108年2月20日

		上訴人

		請問順統是會員嗎？



		


		呂錫安

		是



		


		上訴人

		謝謝



		


		呂錫安

		請盡量予以協助，謝謝



		108年5月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7:41)



		


		呂錫安

		(傳送「公文.pdf」檔案)
(傳送「0000000領二字第1075317557號，有關貴會…事，.pdf」檔案)
(語音通話0:28)



		108年5月7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3)



		108年7月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52)



		108年7月3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7:56)



		108年7月10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3)



		108年7月11日

		上訴人

		遞補釋疑公文
一、緣近年來因外籍勞工酒後駕駛情形逐漸增加，為有效遏止外籍勞工違法歪風，勞動部援引就業服務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以外籍勞工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予以廢止聘僱，次按同法第58條第1項，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因不可歸責雇主之原因出國、死亡或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者，經通報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六個月仍未查獲者，雇主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遞補，可推知來台之外籍勞工倘因自己違法緣故，或為規避刑罰執行而有行蹤不明或出國情事發生，顯非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經依法向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通報後滿六個月而未查獲，雇主自可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遞補申請，先予敘明。
二、惟查本會近來接獲多件會員反應，貴部於外籍勞工因規避刑罰而有行蹤不明甚或逕行回國之情形，於雇主依法通報並申請遞補時，卻要求雇主備齊外國人執行完畢證明書，顯有重大之行政怠惰；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9月25日台八十七勞職外字第0903163號函釋，雖要求雇主應於外籍勞工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具相關執行完畢文件資料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以利外籍勞工出境辦理，惟上開函釋僅係就依法執行完畢之外國人，至於違法外籍勞工為規避我國司法權之行使，而逕自購買機票返回母國甚或逕行逃逸，則顯非屬本件函釋解釋範圍，遑論對於受刑事判決確定代執行之外籍勞工而言，逃避刑罰難謂非屬人之常情，雇主雖身負有管理外籍勞工之責任，基於…。



		


		呂錫安

		謝謝



		108年10月21日

		呂錫安

		(傳送「勞動部對於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行蹤不明人…方式.doc」檔案)
(語音通話0:42)



		108年10月23日

		上訴人

		A仲介引進，轉給B仲介，在B仲介逃跑，A、B仲介有協助申請聘許，二家仲介均會列計？逃逸人數。有案例嗎？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48)







 
附件二：見原審卷第78頁、第84至86頁、本院卷一第387至399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8年6月11日

		被上訴人

		您好，請問法務公告的編號在那邊看？



		


		上訴人

		下載時會出現檔按編號



		


		被上訴人

		謝謝您



		


		上訴人

		辛苦了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不好意思，我們缺3-11、13-19的法務公告，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8年12月4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請您提供108年高雄公會法務工作的彙報嗎？謝謝~



		


		上訴人

		（遵示辦理之貼圖）



		


		被上訴人

		（貼圖）



		108年12月5日

		上訴人

		(傳送「108年法務工作彙報(高雄).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



		108年12月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請問這份工作彙報是高雄公會的嗎？因為打開檔案抬頭是台南公會



		


		上訴人

		抱歉~因為都是統一版本，所以在整理的時候沒有改到，這是高雄的彙報



		


		被上訴人

		了解，那我們自己修改即可



		109年6月4日

		被上訴人

		(傳送「0000000金格蘭企管顧問…知書.pdf」檔案)
法務您好，請幫忙填寫請假單，謝謝您~



		


		上訴人

		請金格蘭打電話來公會秘書長並留下連絡電話、聯絡人姓名以便連繫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金格蘭的電話聯絡人為吳小姐、聯絡電話06-*******



		


		上訴人

		可以請他打電話來嗎?



		


		被上訴人

		好的，已請會員回電~



		109年6月23日

		被上訴人

		(傳送檔案：1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623.docx)
法務您好，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修改的地方，謝謝您



		


		上訴人

		肺中指字第1093700137號函可以也給我嗎？
(傳送檔案：10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版).docx)



		109年7月10日

		上訴人

		永新是你們的會員嗎？



		


		被上訴人

		永新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嗎？？



		


		上訴人

		因為他說是高雄公會會員要諮詢，所以確定一下



		


		被上訴人

		ok



		109年7月15日

		上訴人

		(傳送「正大-阮…假函.pdf」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函的說明一，外勞的國籍錯誤，是越籍，不是泰籍唷~



		


		上訴人

		感謝~寫錯了
已修正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可以傳一次正確版的函文嗎？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9年7月29日

		上訴人

		請問屏東的上益公會事（按：應為「是」之誤載）會員嗎？



		


		被上訴人

		是公會的會員唷~



		109年8月1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麻煩您傳向警局請假的函文範例及流程給我們嗎？謝謝您~



		


		上訴人

		等我一下喔



		


		被上訴人

		好的，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檔案：附件2.pdf)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警訊請假範本.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79號

上  訴  人  黃柏恩   

訴訟代理人  劉振珷律師

            于白儂  

被上訴人    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法定代理人  凌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規定於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

    訟法第256條、第463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111年度勞專調字第56號卷【下稱調字卷】第3頁）；其對被上訴人係於次月5日給付前月份薪資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更正聲明為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1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上之陳述，不涉及訴之變更，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22號判例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並非明確，致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新北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桃園公會）及台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台南公會）於105年間組成法務中心，共同聘僱上訴人擔任法務，由桃園公會提供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辦公室為勞務提供地，並依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由上開各公會法定代理人於理監事會議提案決議聘僱上訴人。嗣新北公會因與桃園公會理事長黃杲傑交惡而於107年退出，同年由被上訴人遞補，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27日第九屆第一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下稱系爭理監事會議）提案聯合聘僱上訴人，每個月給付薪資1萬5,000元，而上訴人工作內容有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惟109年8月間上訴人與桃園公會發生勞資爭議，時任桃園公會理事長兼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法定代理人黃杲傑慫恿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呂錫安以電話通知之方式，於109年8月30日無預警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則被上訴人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解雇上訴人，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續，且被上訴人迄今不願接受上訴人之勞務給付，仍應給付上訴人薪資等語，爰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求為命：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被上訴人106年3月23日第八屆第九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所載「贊助桃園公會法務人員車馬費」及「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可知被上訴人僅贊助桃園公會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並非被上訴人聘請上訴人為法務人員。又被上訴人並無拘束上訴人需於一定場所工作，亦無指揮監督之實，上訴人復不受被上訴人工作規則之限制，且上訴人非專屬被上訴人使用，其所完成之業務與被上訴人並無絕對之關聯，兩造間自無僱傭關係可言。雖上訴人主張其有勞務付出，惟無論僱傭、委任及承攬皆有勞務付出，且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多為諮詢上訴人之專業意見、委請上訴人修改文件或請求上訴人提供資料、範本，被上訴人僅能被動接受上訴人工作之成果，茲舉對話記錄內用語「可以請您提供…」、「這樣寫0K嗎？」、「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顯見被上訴人僅為諮詢上訴人之專業意見或提供資料，要非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又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每月固定金額之匯款，且被上訴人傳票資料之會計科目為薪資記載，故有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無論僱傭、委任及承攬皆有給付報酬，單單從固定金額之匯款，不足以推論上訴人具有僱傭關係中經濟上之從屬性，此僅為會計科目而已。上訴人再以其參與會員大會、處理事務件數統計及交辦工作紀錄對話等事項，認定有組織上之從屬性。惟被上訴人係委任上訴人處理就業服務法等法律問題，因公會對於會員每年繳交之月費須有一定之利用及預算編列，且須將給付報酬之工作成果向會員報告，故有前開會員大會或繳交工作成果之指示，上訴人於每年理監事會議中或於會員大會報告，與受任人之報告義務相似，非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實質指揮監督之權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片面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並不合法，且未給付後續薪資，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爰訴請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萬5,000元本息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判斷者為兩造間契約關係有無勞動關係從屬性存在。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則有規定。又按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認定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桃園公會、台南公會、全聯會聯合聘雇上訴人為法務，及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或所屬會員提供執行法規諮詢、勞資爭議事件諮詢、法務公告、訴願書協助、訴訟諮詢及協助，並協助移工涉外案件法律扶助申請、撰寫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法令宣傳、進行年度工作統整分析並製作職務成果報告等業務，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等語，並提出法務中心年度公告、上訴人製作之法務公告及上訴人於109年6月4日參與被上訴人會員大會之照片（見調字卷第11頁、第35至37頁、第39頁），及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如附件二所示之LINE對話截圖等件為參。經查：

  ⒈觀諸上訴人與呂錫安如附件一所示對話內容，可見呂錫安係就與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向上訴人為諮詢，並傳送函文請上訴人協助確認是否需為修改，再由上訴人依其專業確認是否修改，並以通訊軟體以為提交回覆，其等間如附件一對話實屬對外勞仲介、逃逸等事項為討論、研議，要與工作之指揮監督無涉。故上訴人主張其於任職被上訴人期間係依呂錫安指示進行各項工作，且須一一報告工作進展，具有從屬性云云，尚非可採。是以，上訴人係自行從事法律諮詢及函文之修改作業，並未受被上訴人之人事監督與管理，而其所提供事務內容，亦係依其自身專業進行建議，具相當之自主性，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⒉再互核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如附件二之LINE對話截圖，兩造間之對話亦為被上訴人請上訴人提供工作彙報、請上訴人提供會員如須向警局等行政單位請假之請假單，性質上如完成委任事務之顛末報告或協助提供參考資料，而無上訴人所述受被上訴人或呂錫安指示或交辦工作該指揮監督情況存在，難認有人格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存在。此外，上訴人另提出法務公告四張及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討論提案三：逃逸外勞背信罪之探討，並決議請法務針對此案研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本院卷一第89頁），據此主張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云云。然觀諸上開法務公告係分別載有「你應該知道的勞動事件法」、「外勞變更住宿地點是7日通報，不是住7日才通報」、「移工出入醫院雇主需供口罩，違者可開罰」、「謹慎使用外勞卡，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的犯罪工具」等主題，及與該主題相關勞動法令宣導、主管機關公告及法務之建議之宣導文件（見調字卷第35至37頁），審酌被上訴人成立之宗旨乃「協助政府，推廣人力規劃及就業服務政策，並配合政府政策，協助維持國內及跨國人力仲介市場之秩序，促進國內外業者資訊之交流，以維護業者共同利益」（見本院卷一第158頁即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修訂草案可參），是依上開法務公告內容及被上訴人決議請上訴人就逃逸外勞背信罪議題為研究等情觀之，均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對被上訴人或其會員就涉及勞動人權及本國雇主權益應遵循法規、行政法令等事項提供建議及諮詢，且上訴人對上開研究議題之內容具有獨立裁量權，並非單純受上級指示交辦完成即可之任務，非屬在僱主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單純勞務」之程度。

　⒊從而，依附件一、二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訴人所提上開法務公告及法務中心年度公告等文件可見，上訴人所為法規諮詢、法務公告、協助移工涉外案件修法建議擬具或修正公文內容等專業工作之進行，其處理之事務具其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其有人格上之獨立性，洵無疑義。

　⒋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與其他公會共組法務中心而以兼任方式延攬上訴人，並提出其於桃園公會之打卡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至75頁）。然上訴人無庸向被上訴人請假，且上訴人不因上開打卡單上各該月份之上班日數、時數為何，既收受被上訴人所匯入每月相同數額之給付，亦毋庸因請假或出缺勤情形而遭扣薪，而與被上訴人一般會務人員如遲到早退達一定次數須扣薪及請假應扣當日薪及全勤，並列入考績評估之規定有別，此有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會務人員工作規則及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8至151頁、第152至153頁），益證上訴人受領報酬之數額、出勤、請假等亦未受上開工作規則及人事管理暨晉級敘薪辦法之限制。上訴人就其所提供勞務內容或研究報告亦無違反效果，亦即並無證據證明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所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規範，且經上訴人於原審自承：沒有考績及獎懲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自難認兩造間具組織上之從屬性。至上訴人所提其於109年6月4日參與會員大會之line對話截圖（見調字卷第39頁），亦僅見「双幅黃秀香--高雄公會」該人陸續傳送「全聯會暨桃園公會杲傑理事長致詞」、「新北國亮理事長致詞」、「法務柏恩大哥」、「全聯會秘書長白儂」等文字訊息，及上開人員列席或起身說話之照片，尚無從憑此作為兩造間有組織上從屬性而為僱傭關係之證明。　　

　⒌查上訴人所引法務中心年度公告、被上訴人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關於「討論提案十二：本公會贊助聯合法務中心109年3月即將滿，是否繼續贊助，提請討論。說明：108年聯合法務中心提供本公會會員服務計：法規諮詢103件、勞資爭議事件諮詢53件、法務公告47件、訴願書協助7件、訴訟諮詢/協助15件。決議：同意繼續贊助」及該次會議紀錄所附高雄公會聯合法務中心108年法規事件處理統計等（見調字卷第11頁、本院卷一第222頁、第236至237頁），實屬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須依被上訴人之指示而為，並定期向被上訴人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以供被上訴人決定是否繼續委任，應屬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是上訴人徒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決議載有「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及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9日第九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繼續贊助等語，即謂兩造間係屬人格及組織均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尚乏所據。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固定而具經濟上之從屬性等語，並提出存款歷史明細為憑（見原審卷第76頁）。然觀諸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建議：確實執行大會決議，檢討公會收支。」、「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聯合聘雇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見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上訴人於通過每月支付1萬5,000元予上訴人之決議時併檢附如附表所示「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及所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為依據（見本院卷一第89、97頁），依如附表所示收費標準可知，上訴人所得上開報酬係包含其提供就業服務法規定之研究及對策、就業服務法草案提案等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即含括於每月車馬費），至陳述意見書部分，則另以字數及件數核給等情，顯見上訴人受領之金額，與其是否出勤無關，而為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報酬標準。則與被上訴人之一般會務人員或一般員工薪資金額與差勤記錄連結計算明顯有別，有被上訴人會務人員工作規則第11至16條規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0至131頁、第150至151頁），堪認上訴人應係以法務身分就被上訴人業務提供法務諮詢及法律意見協助而獲取報酬，與被上訴人間無經濟上從屬性。

  ㈣至上訴人另以被上訴人所給付款項之科目名目均為「薪資」為由，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提出被上訴人轉帳傳票（見原審卷第148至152頁）、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見本院卷一第167頁）、108年4月至6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194頁）、108年7月至9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10頁）、108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見本院卷一第226頁）為證。然觀諸被上訴人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及收支明細表關於「人事費：薪資費用」後方說明欄均係記載「會務人員薪資+桃園法務贊助金」，109年亦將法務贊助款與其他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08至309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至12月收支明細表上（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均將給予上訴人之款項與被上訴人會務人員薪資分別列載，而上訴人確有以法務身分提供法律諮詢及服務以參與被上訴人之業務，故被上訴人就此以薪資科目名義所為給付之性質屬上訴人之報酬，自無從採為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之論據。至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該等報酬是否申報為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此屬有無違反稅捐行政法規事宜，與兩造間法律關係之定性無涉。

  ㈤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於系爭理監事會議曾做成「提案：聯合聘雇法務人員。…決議：全體舉手通過，每月支付1萬5千元聯合聘請桃園法務（檢附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並於每年年底由理監事會討論績效，決定是否續聘」之決議，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舉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9頁）。然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以兩造間勞務之提供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加以判斷，已如前述，自非單以系爭理監事會議紀錄載有「聯合聘『雇』」該等文字為判定。況系爭理監事會議雖通過聯合聘雇桃園法務之決議，然仍應探求真意、以兩造間契約約定及實際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此外，觀諸107年12月21日被上訴人第九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載有「九、提案：桃園法務之贊助是否續約，提案討論。說明：⒈當初有附條件，年底檢討。⒉競選時的承諸，未滿一年即不續約是否適宜？⒊台南公會已續約。⒋預算已有規劃。建議：與黃法務商量，從月繳變年繳，金額可否減免2到3萬元。決議：目前維持原樣至明年3月，再討論續約。」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39頁），堪認被上訴人自始均認未與上訴人間達成僱傭契約，所為給付僅係贊助款。且被上訴人於107月9月27日第九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其會務人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觀諸修正前後均明載被上訴人之會務工作人員編制為：總幹事、秘書、幹事、助理（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益證上訴人所任法務乙職，非屬被上訴人所屬會務工作人員，其亦未與被上訴人間存有僱傭關係，故上訴人執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應適用勞基法，為僱傭關係云云，難認有據。

　㈥上訴人另以黃杲傑於108年間當選全聯會理事長，原欲統合各公會由全聯會聘雇上訴人為專任，然不知何原因遲遲無法整合，據此主張被上訴人係與桃園公會等其他公會共同僱傭上訴人，故與上訴人間具有僱傭關係云云。然觀諸上訴人所提出黃杲傑於108年6月14日之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68頁），黃杲傑係稱：「法務我的編排是專職不是兼職，然後再各公會提供他車馬補助費，這樣子比較名正言順。也可以減輕桃園公會的負擔」等語，然黃杲傑並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上開所述實屬其個人對全聯會或桃園公會與其他公會間組織人力編制之規劃或意見，此與兩造間於107年3、4月間即已成立之契約關係無涉，自無從逕以黃杲傑此部分所述而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㈦準此，堪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被上訴人則每月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係受被上訴人委任處理事務，並約定報酬。上訴人受任處理上開法務工作，既具有一定程度之裁量權、決策權，而非機械式地依被上訴人之指揮、指示提供勞務；上訴人於該年度就其委任管理事務進行報告狀況及件數等，亦為履行民法第540條報告委任人即被上訴人之義務，具有委任關係之特徵。故上訴人雖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然與僱傭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則揆諸首揭說明，應認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而係委任，而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是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即非可採。

  ㈧末按，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於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他方時，即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委任契約本得隨時終止，兩造間勞務關係係屬委任性質，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依上說明，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0日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於法即無不合。從而，兩造間既不具僱傭關係，則上訴人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7條為本件請求，即非有據。至上訴人雖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沙勞小字第2號判決之其他實務見解，然他案件之事實及證據與本件不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具有僱傭關係，並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就金錢給付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附表：法務工作職責暨收費標準（見本院卷一第97頁）

項目 收費 備註 就服法等相關法規及函釋研究與對策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草案提案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就服法疑義函詢與公告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立法院、勞動部等相關會議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代表公會對毀謗仲介業之相對人提出告訴 免費 (出庭由公會支付車費或油資、郵資)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電話諮詢 免費 已含括於每月車馬費 出席協調會 來回車資  陳述意見書 500~0000(000字以內) 1~0000(000字以內) 3~0000(000字以上) 以件計算，看複雜程度。 訴願書 NA 基本上不予撰寫，但會給予意見並介紹就服法專業律師 行政訴訟 NA 給予意見並介紹專業律師 

 

附件一：見原審卷第80至82頁、本院卷一第359至385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7年10月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5:15)  上訴人 我認為：通報逃逸要件必須符合失去聯繫，既然臥底外勞還是有聯繫，而且也知道外勞行蹤，並不屬於行蹤不明，應該是屬於誤報，可以撤銷通報。  呂錫安 (語音通話3:41) 107年10月16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黃兄，麻煩幫忙看一下這份文是否需修改？ （語音通話3:44)  上訴人 我坐一點三十分高鐵，15:11到台南  呂錫安 好 107年10月17日 上訴人 (傳送「函勞動…71016.doc」檔案)  呂錫安 (傳送「000000000000.hinet.net…2550.pdf」檔案) (語音通話0:19)  上訴人 說明書會有點前後矛盾，因為仲介既然知道還通報逃逸，這是說不通的。所以說明是聯繫國外仲介後再與國內聯繫取得協助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7)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接獲會…內容.docx」檔案) (傳送「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內容.docx」檔案) 請看一下對話內容  上訴人 ok 107年10月4日晚上至10月5日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外事警員林○○對話內容，這部分有張"這是臥底的外勞"是否不要附在裡面  呂錫安 (語音通話1:26) 107年10月2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0:41) 只是要瞭解買工費，萬一雇主要退？  呂錫安 我們會視情況退費，轉嫁新雇主或請外勞賠給雇主 (語音通話3:49) (語音通話2:38) 107年11月21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2) 許多失智患者常會對照護人做出性騷擾或性猥褻的行為，同業先進對於心智障礙的受照顧人，如會對他人性騷擾，應該建議雇主至法院提出監護宣告，避免日後再發生像前幾天網路流傳的影片情形時，對雇主造成不利的影響。 另外要提醒同業先進，當外勞反映被雇主或其家屬騷擾、性猥褻或性侵害時，一定要儘速處理並且紀錄備查，避免因沒有處理紀錄或沒有通報而被處罰，當工人帶離工作地由仲介安置時，7日內一定要通報變更居留地。以上提供大家參考。 這樣寫OK嗎？ (語音通話0:11)  上訴人 可以 108年1月2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7)  上訴人 目前菲律賓本國也在查這件案子。另外機場搶人案監委也在查。甚至安置費五百元也被質疑團利，這些都在進行中 108年1月29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23) 108年1月30日 呂錫安 (傳送「函勞工局建議取消檢附聘許函.docx」檔案) (語音通話0:13)  上訴人 (語音通話6:20) 108年1月31日 上訴人 (傳送「0000000函勞工局建議取…版).docx」檔案) 108年2月15日 上訴人 這次會員大會因為適逢替外勞出庭，所以無法參加，請見諒  呂錫安 了解 108年2月18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15) 108年2月20日 上訴人 請問順統是會員嗎？  呂錫安 是  上訴人 謝謝  呂錫安 請盡量予以協助，謝謝 108年5月3日 上訴人 (語音通話7:41)  呂錫安 (傳送「公文.pdf」檔案) (傳送「0000000領二字第1075317557號，有關貴會…事，.pdf」檔案) (語音通話0:28) 108年5月7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4:03) 108年7月2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1:52) 108年7月3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7:56) 108年7月10日 呂錫安 (語音通話3:23) 108年7月11日 上訴人 遞補釋疑公文 一、緣近年來因外籍勞工酒後駕駛情形逐漸增加，為有效遏止外籍勞工違法歪風，勞動部援引就業服務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以外籍勞工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予以廢止聘僱，次按同法第58條第1項，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因不可歸責雇主之原因出國、死亡或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者，經通報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六個月仍未查獲者，雇主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遞補，可推知來台之外籍勞工倘因自己違法緣故，或為規避刑罰執行而有行蹤不明或出國情事發生，顯非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經依法向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通報後滿六個月而未查獲，雇主自可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遞補申請，先予敘明。 二、惟查本會近來接獲多件會員反應，貴部於外籍勞工因規避刑罰而有行蹤不明甚或逕行回國之情形，於雇主依法通報並申請遞補時，卻要求雇主備齊外國人執行完畢證明書，顯有重大之行政怠惰；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9月25日台八十七勞職外字第0903163號函釋，雖要求雇主應於外籍勞工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具相關執行完畢文件資料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以利外籍勞工出境辦理，惟上開函釋僅係就依法執行完畢之外國人，至於違法外籍勞工為規避我國司法權之行使，而逕自購買機票返回母國甚或逕行逃逸，則顯非屬本件函釋解釋範圍，遑論對於受刑事判決確定代執行之外籍勞工而言，逃避刑罰難謂非屬人之常情，雇主雖身負有管理外籍勞工之責任，基於…。  呂錫安 謝謝 108年10月21日 呂錫安 (傳送「勞動部對於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行蹤不明人…方式.doc」檔案) (語音通話0:42) 108年10月23日 上訴人 A仲介引進，轉給B仲介，在B仲介逃跑，A、B仲介有協助申請聘許，二家仲介均會列計？逃逸人數。有案例嗎？  呂錫安 （語音通話41:48) 

 

附件二：見原審卷第78頁、第84至86頁、本院卷一第387至399頁

時間 對話內容  108年6月11日 被上訴人 您好，請問法務公告的編號在那邊看？  上訴人 下載時會出現檔按編號  被上訴人 謝謝您  上訴人 辛苦了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不好意思，我們缺3-11、13-19的法務公告，不好意思，麻煩您了~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8年12月4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請您提供108年高雄公會法務工作的彙報嗎？謝謝~  上訴人 （遵示辦理之貼圖）  被上訴人 （貼圖） 108年12月5日 上訴人 (傳送「108年法務工作彙報(高雄).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 108年12月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請問這份工作彙報是高雄公會的嗎？因為打開檔案抬頭是台南公會  上訴人 抱歉~因為都是統一版本，所以在整理的時候沒有改到，這是高雄的彙報  被上訴人 了解，那我們自己修改即可 109年6月4日 被上訴人 (傳送「0000000金格蘭企管顧問…知書.pdf」檔案) 法務您好，請幫忙填寫請假單，謝謝您~  上訴人 請金格蘭打電話來公會秘書長並留下連絡電話、聯絡人姓名以便連繫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金格蘭的電話聯絡人為吳小姐、聯絡電話06-*******  上訴人 可以請他打電話來嗎?  被上訴人 好的，已請會員回電~ 109年6月23日 被上訴人 (傳送檔案：1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623.docx) 法務您好，麻煩您看看是否有需修改的地方，謝謝您  上訴人 肺中指字第1093700137號函可以也給我嗎？ (傳送檔案：109024居家檢疫房號變更…版).docx) 109年7月10日 上訴人 永新是你們的會員嗎？  被上訴人 永新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嗎？？  上訴人 因為他說是高雄公會會員要諮詢，所以確定一下  被上訴人 ok 109年7月15日 上訴人 (傳送「正大-阮…假函.pdf」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函的說明一，外勞的國籍錯誤，是越籍，不是泰籍唷~  上訴人 感謝~寫錯了 已修正  被上訴人 謝謝您 法務您好，可以傳一次正確版的函文嗎？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109年7月29日 上訴人 請問屏東的上益公會事（按：應為「是」之誤載）會員嗎？  被上訴人 是公會的會員唷~ 109年8月19日 被上訴人 法務您好，可以麻煩您傳向警局請假的函文範例及流程給我們嗎？謝謝您~  上訴人 等我一下喔  被上訴人 好的，謝謝您~  上訴人 (傳送檔案：附件2.pdf) (傳送圖檔) (傳送圖檔) (傳送「警訊請假範本.docx」檔案)  被上訴人 謝謝您 

 

 



